
懲戒法院判決

113年度澄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即被付懲戒人  蕭銘彬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前專門委員兼

　　　　　　　　　　　　　　秘書室主任（停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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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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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施國隆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前局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  訴 人 

即 移送機 關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       

上列上訴人因懲戒案件，不服本院113年4月8日111年度澄字第4

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上訴人即被付懲戒人蕭銘彬於民國104年5月22日至106年11

月8日期間，擔任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下稱文資局）古物遺

址組水下文化資產科（下稱水下科）科長，於106年11月9日

至107年11月4日期間，擔任該局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研發

企劃科科長；於107年11月5日至109年3月9日期間，擔任文

資局秘書室事務科科長；繼於109年3月10日至110年3月9日

調陞文資局專門委員兼秘書室主任。上訴人即被付懲戒人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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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隆於102年9月23日至110年1月16日擔任文資局局長職務。

(一)被上訴人即移送機關監察院以：1.蕭銘彬於105、106年

水下科科長任內，以協助特定廠商順利通過專案小組委員之

審查，不違背職務收取特定廠商新臺幣（下同）172萬元之

賄賂，並於105、106年水下科科長任內，辦理ROV、SSS及SB

P採購案，違背職務收受賄賂合計585萬元，再於108年、109

年秘書室事務科科長、文資局專門委員兼秘書室主任任內，

違背職務收取賄賂100萬元。2.施國隆於105年10月間，就有

關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儀器採購案，在無詳細評估、無管

理維護計畫、亦無衡量實際需求情形下即裁示儘速辦理採

購，最後造成政府高達1,417萬7,872元之損失。又106年底

已明知蕭銘彬為廉政風險人員，竟於107年11月5日，將蕭銘

彬調至主辦採購業務之秘書室事務科科長職務，並於109年3

月10日將蕭銘彬陞任為專門委員兼秘書室主任，綜理秘書室

含採購在內之全般業務，致使蕭銘彬辦理上述雲端火災預警

採購案，違背職務收受賄賂100萬元。3.蕭銘彬所為，違反

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5條、第6條規定，施國隆所

為，違反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5條、第7條規定，

均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之應受懲戒事由，且有懲戒必

要，而移送本院第一審審理。(二)本院第一審以111年度澄

字第4號案件審理結果，判決蕭銘彬撤職並停止任用三年，

施國隆減少退休金百分之二十（下稱原判決）。(三)蕭銘

彬、施國隆對原判決不服，均提起上訴。

二、被上訴人移送意旨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

記載。

三、原判決略以：

(一)蕭銘彬於104年5月22日至106年11月8日期間，擔任文資局古

物遺址組水下科科長，辦理並監督該科採購事務及各項程

序，對於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報告具有收件、退件及初審之指

揮監督權限，並得列席參加後續之專案小組會議及審議會，

具有對審查時程及是否通過審查之實質影響力；於106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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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9日至107年11月4日期間，擔任該局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

心研發企劃科科長，負責文化資產保存及管理維護技術研究

等事項；於107年11月5日至109年3月9日期間，擔任文資局

秘書室事務科科長，辦理並監督該科採購事務及各項程序，

繼於109年3月10日至110年3月9日調陞文資局專門委員兼秘

書室主任，綜理秘書室全般事務。施國隆於102年9月23日至

110年1月16日擔任文資局局長職務，負責綜理局務，並指

揮、監督所屬人員。其等均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

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二)蕭銘彬有如下違失事實：

  1.蕭銘彬違失事實一：

  ⑴104年12月9日水下文資法公布施行後，文化部依據該法第9

條第2項規定，於105年12月9日訂定發布施行「水域開發利

用前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及處理辦法」，惟因多數開發商於前

開辦法發布時已開始進行水下文化資產調查，故針對此類開

發商，省略其提報調查計畫之程序，由開發商將初步調查之

結果撰擬「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報告」後函報文資局，由該局

水下科收案簽請召開專案小組會議，會議審核通過後提報審

議會審查即可。

  ⑵蕭銘彬於105年11月15日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前某日，主動邀

約盟帝電科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盟帝公司)董事兼副總經理譚

順倫洽談盟帝公司撰擬調查報告一事，並提議倘若盟帝公司

願意交付賄賂，其將提供參考資料及協助校對調查報告之內

容，並向各開發商暗示必須委請盟帝公司撰擬調查報告，否

則不易通過審查或遭退件，待盟帝公司順利收取製作調查報

告之報酬後，再將各開發商所支付報酬之3成作為賄賂交付

蕭銘彬，蕭銘彬即允諾協助順利通過專案小組委員之審查，

以此作為收受賄賂之對價等情，譚順倫便基於對於公務員不

違背職務之行為期約進而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而應允之。蕭

銘彬遂陸續向各開發商施壓或推薦盟帝公司，盟帝公司於10

6年間陸續向各開發商收取報酬共計約890萬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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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譚順倫再依約先於106年1月23日，在文資局南海工作坊同大

樓1樓之星巴克廁所內，將現金110萬元交付蕭銘彬收受，又

於106年5、6月間某日，與蕭銘彬相約在臺北市中正紀念堂

捷運站3號出口之廁所內，將餘款62萬元交付蕭銘彬收受，

至此蕭銘彬共向譚順倫收受172萬元之賄賂，作為協助盟帝

公司所撰擬調查報告通過審查之對價。

  2.蕭銘彬違失事實二：

  ⑴蕭銘彬於105年4、5月前某日，得知水下科預計就ROV、SSS

及SBP等水下儀器設備辦理採購後，即向玉豐公司實際負責

人張乃仁透露，張乃仁便透過玉豐公司業務總監林坤潭委請

玉豐公司代理經銷商盟帝公司譚順倫與蕭銘彬洽詢投標相關

事宜，譚順倫、林坤潭及張乃仁即共同基於對於公務員違背

職務之行為期約及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決議由玉豐公司出

面承攬上開採購案，並同意將賄賂以顧問費之名義支付盟帝

公司後，由譚順倫轉交蕭銘彬作為其協助包庇護航玉豐公司

得標之對價，雙方達成協議，並期約由玉豐公司於ROV案擬

定獨家設備規格、於SSS及SBP代擬相關儀器規格，作為該等

採購案之招標文件內容，且同意事先告知譚順倫投標廠商之

家數，以排除或限制其他廠商競爭，蕭銘彬遂基於洩漏關於

採購應秘密之資訊及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期約及收受賄賂之

接續犯意，先後將譚順倫所交付、由張乃仁、林坤潭針對RO

V、SSS及SBP採購案所擬定之配備規格檔案，交由不知情之

承辦人陳盈錦據以分別納入ROV案、SSS及SBP案之規格需求

說明書內，其中在ROV案之規格需求說明二、水下無人載具

（含相關設備）規格中訂定僅有玉豐公司ROV儀器設備可符

合之規格，而以此方式限制ROV案之競爭。嗣水下科分別於1

05年10月25日、同年11月2日為辦理ROV、SSS及SBP財物採購

招標案，簽由局長施國隆批示「如擬」。玉豐公司因而順利

於105年12月22日，以決標金額1,890萬4,670元標得ROV案，

於105年12月30日，以決標金額1,106萬3,280元標得SSS及SB

P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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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106年4月10日ROV案、SSS及SBP案陸續辦理財物結算驗收

後，譚順倫分次於106年6月初某日及106年10月6日，在文資

局南海工作坊9樓辦公室旁之男廁內，分別交付300萬元及50

萬元之賄款予蕭銘彬收受，又於107年3月初某日及107年3月

中旬某日，在臺中市新時代購物廣場地下4樓停車場消防門

旁之樓梯間，分別交付165萬元及70萬元之賄款予蕭銘彬，

蕭銘彬因而利用承辦水下儀器設備案之機會，向譚順倫、林

坤潭及張乃仁等人收受共計585萬元之賄賂。

  3.蕭銘彬違失事實三：

  ⑴蕭銘彬於107年11月5日擔任文資局秘書室事務科科長後，文

資局局長施國隆指示蕭銘彬開始著手規劃雲端火災預警採購

案，並定性為勞務採購而採用限制性招標之方式招標，再準

用最有利標方式決標，以選擇最合適之廠商，蕭銘彬因而於

108年6、7月間某日，邀集頂石公司總經理李佳琳及消防設

備師黃亮儒，協商如何辦理，三人便約定由黃亮儒負責規劃

設計後，推由巨烽公司出面投標，待得標後再由頂石公司負

責出售軟體及硬體設備，巨烽公司則負責總體施作部分，黃

亮儒遂開始向蕭銘彬瞭解雲端火災預警案之規劃需求，後續

並提供其所規劃設計之工程需求說明書（含設備性能、設計

規格、圖說及預算等）予蕭銘彬修改，倘經文資局引用作為

招標文件內容，便可提高巨烽公司得標之機會。

  ⑵蕭銘彬深知黃亮儒事先為文資局規劃設計之雲端火災預警案

之工程需求說明書，已為巨烽公司實際負責人劉勇成所知

悉，且即將作為該採購案之招標文件內容，其為圖私人不法

利益及確保巨烽公司標得該採購案，竟基於洩漏關於採購應

秘密之資訊及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及收受賄賂之犯意，

一方面先將黃亮儒儲存在隨身碟內之該採購案設計規格、圖

說等內容，轉交不知情之承辦人鄔金柱據以作為文資局之招

標文件並上網公告招標，相當於已事先將關於採購應秘密之

設計圖說及報價單等資料事先提供劉勇成參考，使得巨烽公

司進而取得較其他廠商優勢之地位而鞏固其確定得標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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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另一方面蕭銘彬亦於108年8月中上旬某日，藉機向黃亮

儒佯稱文資局逢年過節負擔很大，如該採購案順利由巨烽公

司得標，需要100萬元費用等語，向黃亮儒、劉勇成索賄，

其等同意以100萬元作為蕭銘彬違法協助巨烽公司得標之對

價，以確保巨烽公司順利標得該採購案。

  ⑶嗣雲端火災預警案於108年10月31日辦理公開招標後，巨烽

公司因而順利於109年1月20日以900萬元標得該採購案。劉

勇成、黃亮儒即於109年3月17日及109年6月2日在蕭銘彬於

文資局綠建築大樓2樓之秘書室主任辦公室內，分別將30萬

元及40萬元之賄款交付蕭銘彬收受。劉勇成又於109年12月3

日在蕭銘彬於文資局育成中心R13大樓1樓之專門委員辦公室

內，將30萬元之賄款交付蕭銘彬收受。蕭銘彬因而利用承辦

雲端火災預警案之機會，向巨烽公司劉勇成、黃亮儒收受共

計100萬元之賄賂。

(三)施國隆有如下違失事實：

  1.施國隆違失事實一：

    文化部第1屆水下文化資產審議會第1次會議於105年10月21

日召開，由施國隆擔任主席，會議中有關「水下文化資產調

查研究儀器採購案」之決議為「請業務單位再詳細評估並進

行管理維護計畫配套措施，衡量實際需求後購置。」惟於審

議會後3日的105年10月24日，由施國隆召開文資局預算執行

情形會議，施國隆無視上開決議，在無詳細評估、無管理維

護計畫、亦無衡量實際需求情形下即裁示儘速辦理採購。水

下科遂依據施國隆指示，簽擬ROV、SSS及SBP等採購案之招

標，均為施國隆核定「如擬」。再者，由施國隆核定之RO

V、SSS及SBP財物採購案，再加上SSS及SBP採購之後續擴充

案，總計決標金額為3,826萬9,190元，據臺灣彰化地方檢察

署（下稱彰化地檢）偵查卷證，得標廠商玉豐公司於各標案

驗收後，匯給盟帝公司之佣金，總計高達1,417萬7,872元，

占總得標金額3,826萬9,190元之37％，顯見玉豐公司扣除此

一千四百餘萬元之佣金後尚有利潤，變相造成政府高達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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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萬7,872元公帑之損失。施國隆身為文資局局長，所核定上

述105年10月31日簽所載採購金額3,940萬元、105年11月14

日簽所載採購金額1,984萬元，合計將近5,924萬元之鉅額經

費進行採購，又未能監督防範，就其中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研

究儀器採購案，採購之前未經詳細評估需求，採購金額之訂

定亦未經市場行情調查含訪價程序等，致玉豐公司在該採購

案以高於市場行情得標，造成一千四百多萬元公帑之損失。

  2.施國隆違失事實二：

    106年10月6日文資局古物遺址組水下科科長蕭銘彬遭具名民

眾向文化部部長鄭麗君檢舉，指稱蕭銘彬要求風力發電廠商

接洽指定業者辦理水下探測評估疑涉收取回扣及圖利，經文

化部政風處於同年11月2日函送廉政署立案偵辦，鄭部長於

同日約見施國隆，要求將蕭銘彬調離職務，施國隆遂於106

年11月9日將蕭銘彬調至臺南市該局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

研發企劃科科長職務（仍在臺中上班），惟不到1年期間，

施國隆未考量蕭銘彬為廉政風險人員，竟在文資局政風室主

任空窗期間，於107年11月5日，將蕭銘彬調至主辦採購業務

之秘書室事務科科長職務，且未作任何防範監督措施，致使

蕭銘彬於辦理雲端火災預警採購案時，違反政府採購法洩漏

採購應秘密之資訊、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其後施國隆又在文

資局政風室主任再度空窗期間，於109年3月10日將蕭銘彬陞

任為專門委員兼秘書室主任，綜理秘書室含採購在內之全般

業務，蕭銘彬居然於109年3月、6月、12月分別在秘書室主

任辦公室及專門委員辦公室公然接受得標廠商送來雲端火災

預警案之賄款（詳情如原判決蕭銘彬違失事實貳之三所

載），施國隆均有監督及防範貪瀆不周之嚴重違失。

(四)原審綜合調查證據並斟酌一切事證結果，認上述蕭銘彬、施

國隆違失事實明確。蕭銘彬上開行為，除觸犯刑罰法律外，

且有違現行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所定公務員應清廉之旨，施

國隆上開行為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

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第3點、第12點監督考核及防範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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瀆行為發生之職責，及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8條公務員應

謹慎勤勉、力求切實之旨。蕭銘彬、施國隆所為係屬公務員

懲戒法第2條第1款之違法失職行為，蕭銘彬之貪污行為、施

國隆未盡監督防範之責，二人所為均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

為維護公務紀律及確保公務秩序之整體利益，自有予以懲戒

之必要。審酌蕭銘彬為高階公務員，竟連續多年就多件政府

採購案件期約、收受賄賂，非僅就單一案件偶然為之，而且

其收賄金額合計高達857萬元，累積金額甚鉅，情節非輕，

所為嚴重危害國家法益，且其行為違反義務之程度嚴重，對

政府信譽所生之損害及影響深遠，惟考量蕭銘彬於刑事案件

偵審中自白，坦承本件違失行為，並自動繳回所收之賄款，

以及其行為之動機，家人生活情形，及其在職期間表現，暨

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各款所列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撤職並

停止任用三年之懲戒處分。另審酌施國隆為機關首長，未能

切實執行職務，監督所屬，對有貪瀆跡象之公務員未能監督

防範犯罪之發生，又使其擔任採購業務之事務科長、秘書室

主任，助長貪污等重大犯罪行為之發生，辜負國民對於公務

員職務公正性及其身分廉潔性之信賴，造成政府信譽之嚴重

損害以及公帑之巨額損失，並審酌其行為之手段、違反義務

之程度、行為後之態度及其已退休等事實，暨公務員懲戒法

第10條各款所列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減少退休金百分之二

十之懲戒處分。

(五)至於移送意旨以施國隆110年1月16日屆齡退休後，同年3月1

日未迴避而開始擔任頂石公司顧問，涉及111年6月24日修正

公布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之1（修正後條次變更為16條）

「公務員離職應利益迴避」規定，應予究責等語。此部分為

公務員於離職後始發生之行為，並非公務員懲戒法適用之範

圍，因而不併付懲戒。

四、上訴意旨：

(一)蕭銘彬上訴意旨略以：

  1.上訴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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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原判決廢棄。

  ⑵請求發回懲戒法庭第一審，或給予蕭銘彬較輕之處分。

  2.上訴理由：

  ⑴蕭銘彬及辯護人於原審均有請求進行言詞辯論，原審卻不經

言詞辯論而為判決，違背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2項規定。

  ⑵原判決理由貳、二、(一)指「玉豐公司因而順利於l05年12

月22日，以決標金額l,890萬4,670元標得R0V案，於l05年12

月30日，以決標金額l,l06萬3,280元標得SSS及SBP採購案」

卻又於判決理由肆、二指「採購金額之訂定亦未經市場行情

調查含訪價程序等，即以將近5,924萬元之鉅額經費進行採

購，又未能監督防範，致玉豐公司以高於市場行情得標，造

成一千四百多萬公帑之損失」，顯然判決理由矛盾。

  ⑶蕭銘彬就違失事實一於偵查中供述重要事項因而得以追訴其

他正犯，就違失事實二、三於行為後主動自首並繳交全部犯

罪所得，並於歷次偵查、審判中自白，原判決僅考量蕭銘彬

偵審中自白、坦承犯行、自動繳回賄款、行為動機、家人生

活情形，卻未審酌蕭銘彬行為所生損害、影響以及行為後態

度，亦未審酌蕭銘彬就違失行為二、三係自首而非自白，有

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二)施國隆上訴意旨略以：

  1.上訴聲明：

  ⑴原判決廢棄。

  ⑵請求作成施國隆應不受懲戒之裁判。

  2.上訴理由：

  ⑴原審依職權向文資局調取之文化部l12年l1月21日文政字第0

000000000號函暨附件、文化部文資局l12年11月28日文資政

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附件，即為原判決附表二丁證3至丁

證16，卻否准施國隆辯護人閱卷之請求，顯然違背法令。

  ⑵原判決就施國隆違失事實一部分「採購金額之訂定亦未經市

場行情調查含訪價程序等」、「致玉豐公司以高於市場行情

得標」、「在未詳細評估，亦未製作管理維護計畫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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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即裁示儘速辦理採購」，未說明其判斷之證據及理由，

亦與客觀證據不符，有判決違背法令，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

情形：文資局辦理採購案之底價，係由主任秘書核定，局長

並不知情，訪價亦非局長之職務，是以本案究竟有無訪價以

及如何招標底價，至少應該函詢當時之主任秘書，原審就此

部分未經調查證據，即逕以推測，顯有判決違背法令足以影

響判決結果之情形。又施國隆於l05年l0月24日檢討l05年預

算執行情形會議裁示盡速辦理前揭採購外，並特別裁示「並

研妥使用及管理維護單位」，此有甲證4第33頁（原審卷一

第66頁）可證，業務單位遂於同年月31日再次簽辦採購案，

並於說明詳載「二、本次採購之ROV規劃先交由本局委託辦

理臺灣附近海域普查單位，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使用並管

理維護；本組於採購前即委託中山大學辦理採購水下探測及

保護區管理維護所需儀器設備之規格訂定、檢試驗方式及標

準，並協助驗收等相關事宜，該校已前往澎湖與中央研究院

目前配合調查之船長，就ROV將來在船上裝設位置充分溝

通，惟考量讓中央研究院人員能充分瞭解該設備性能及操作

方式，在招標文件已增加實際海域教育訓練課程。」顯然已

經具有管理維護計畫配套措施，此有甲證4第33頁（原審卷

一第66頁）可證。再者，從該採購簽之公文簽辦/會辨意見

中「回應主計室意見：1.本案採購儀器應用於l06年度臺灣

附近海域普查計畫，使用ROV進行普查調查。」、「4.本案

前已委託中山大學辦理採購水下探測及保護區管理維護所需

儀器設備之規格訂定、檢試驗方式及標準，並協助驗收等相

關事宜，有關檢試驗及驗收將由中山大學訂定並協助，於期

末報告檢附。」此亦有甲證4第36頁（原審卷一第69頁）可

證採購單位已有管理維護計畫配套措施，嗣經所有相關簽

辦/會辦部門簽核後，施國隆始於l05年l1月3日決行。原判

決「在未詳細評估，亦未製作管理維護計畫之情形下，即裁

示儘速辦理採購」，顯與上開客觀證據不符，當有判決違背

法令，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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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關於施國隆違失事實一，原判決第34頁「先後採購ROV一

套、SSS二組及SBP一組及MB一組(即SSS及SBP採購之後續擴

充案)，均由施國隆核定」，與客觀證據不符，該案實係由

當時任文資局張仁吉副局長所核定，此有106年7月24日古物

遺址組簽（乙1證14）可證，此部分有理由與事實矛盾之違

背法令情形。

  ⑷原判決就施國隆違失事實二部分「施國隆於l06年11月知悉

蕭銘彬為廉政風險人員」，均未確實調查證據，徒憑臆測，

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背法令，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之情形。

  ⑸施國隆違失事實一發生於105年10月24日，與施國隆違失事

實二於107年11月5日將蕭銘彬調職，無論從時間上、事務本

質上之關聯性，原判決均未交代其推論、辯證之實質理由，

顯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⑹原審判決認定上訴人施國隆違失事實一部分之違失事實為

「惟於審議會後3日的l05年l0月24日，由施國隆召開文資局

預算執行情形會議，施國隆無視上開決議，在無詳細評估、

無管理維護計畫、亦無衡量實際需求情形下，即裁示儘速辦

理採購。水下科遂依據施國隆指示，簽擬ROV、SSS及SBP等

採購案之招標，均為施國隆核定 『如擬』」(原審判決第26

頁)。 而上開違失事實被付懲戒人之「決行」行為終了之日

分別為105年l1月3日、l05年l1月14日(原審卷一第68、76

頁)，而本案繫屬懲戒法院之日為ll1年6月10日(原審卷一第

9頁)，顯已逾公務員懲戒法第20條第2項之5年時效，不得予

以減少退休(職、伍)金、降級、減俸、罰款、記過或申誡之

懲戒。

  ⑺原判決認定「施國隆未盡監督防範之責，其人事遷調間接助

長蕭銘彬之貪瀆行為」(原判決第31頁)，核其所為僅係「間

接」助長蕭銘彬雲端火災預警案部分之違失，其違反義務之

程度自不能與「直接」助長蕭銘彬之貪瀆行為等同視之，況

該雲端火災預警系統比原來之單純消防設備採購案更省公

帑、效益更好，此有甲證16-2可證(原審卷三第56頁至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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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顯見其行為所生之損害或影響尚非重大，原審判決先

認定「間接」卻未與「直接」態樣加以區分，顯有判決矛盾

之情，更違反公平原則、平等原則，原審漏未依法審酌上開

情節，亦有判決違背法令致影響判決結果之情形。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院懲戒法庭第二審為法律審，僅審查懲戒法庭第一審判決

有無違背法令，故為其判決基礎之事實，應以懲戒法庭第一

審判決所確定事實為依據，此觀諸公務員懲戒法第66條第1

項、第75條第1項規定自明。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均

屬懲戒法庭第一審之職權，倘未違背證據法則，或經驗、論

理法則，自不得任意指為違背法令，而執為向懲戒法庭第二

審提起上訴之理由。查：

  1.原判決依原審卷內事證，認定施國隆先後於105年11月3日、

105年11月14日核定之上述兩案總採購金額（分別含後續擴

充金額2,000萬元、850萬元）合計將近5,924萬元之鉅額經

費進行採購，未能盡監督防範之責，其中違失事實一部分，

使玉豐公司以高於市場行情得標，造成一千四百多萬公帑之

損失，於法無違，蕭銘彬以分屬不同事項之金額，混為一

談，指摘原判決理由貳、二、(一)與理由肆、二互相矛盾，

及施國隆否認其核定MB採購簽（即依其所核定之SSS及SBP採

購案《含後續擴充金額850萬元》之後續擴充採購），指摘

原判決就此認定與客觀證據不符，有理由與事實矛盾之判決

違法云云，均不可採。

  2.施國隆指原判決就施國隆違失事實一部分「採購金額之訂定

亦未經市場行情調查含訪價程序等」、「致玉豐公司以高於

市場行情得標」、「在未詳細評估，亦未製作管理維護計畫

之情形下，即裁示儘速辦理採購」，未說明其判斷之證據及

理由，亦與客觀證據不符，有判決違背法令，足以影響判決

結果之情形部分。經查，原判決已於理由肆、二詳細說明其

認定事實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就原判決此部分理由的重

點，本院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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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其中所謂蕭銘彬於110年8月5日廉政署詢問時為相關證述，

所引廉政署卷一第188頁之詢答，其內容為：「（《提示：

第一屆水下文化資產審議會第一次會議會議記錄》召開水下

文化資產審議會，審查的標的為何？）這個是我們海測儀器

的報告案，就是要增購海測儀器的報告案。」「（承上，為

何會將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儀器採購案納入水下文化資產

審議會審查？）我知道的是施局長為了要規避行政責任，所

以才會送交審議會讓委員去決議採購，替他背書。」「（該

次會議決議為，『請業務單位再詳細評估並進行管理維護計

畫配套措施，衡量實際需求後購置』，業務單位後來如何評

估？管理維護計畫之配套措施為何？）後來就沒有評估了，

局長回去就要我們召開古物遺址組105年度檢討預算執行情

形會議，雖然審議會有意見，局長仍裁示辦理採購水下文化

資產調查研究儀器。也沒有製作管理維護計畫。」

  ⑵原判決已詳引證據，而認定「該水下儀器設備採購案係由水

下科主辦，蕭銘彬竟委請投標廠商玉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張

乃仁擬定相關儀器設備之規格及預算，經編寫修改後即以之

為採購案之招標文件，先後採購ROV一套、SSS二組及SBP一

組及MB一組（即SSS及SBP採購之後續擴充案），均由施國隆

核定，總計決標金額為3,826萬9,190元，據彰化地檢偵查卷

證，得標廠商玉豐公司於各標案驗收後，以『業務推廣顧問

費』之名義支付盟帝公司，總計匯給盟帝公司之佣金，高達

1,417萬7,872元，占總得標金額3,826萬9,190元之37％，顯

見玉豐公司扣除此1千4百餘萬元之佣金後尚有利潤，變相造

成政府高達1,417萬7,872元公帑之損失」。

    從而，施國隆此部分之上訴理由，並不可採。

  3.施國隆上訴指摘原判決所謂「施國隆於106年11月知悉蕭銘

彬為廉政風險人員」，均未確實調查證據，徒憑臆測，有判

決理由不備之違背法令，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之情形云云。

經查，原判決理由欄肆、一、(三)已經詳細交代施國隆、文

資局政風室主任、文化部政風處處長，以及時任文化部長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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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君之相關對話，確認施國隆於106年11月即知悉蕭銘彬當

時與廠商往來密切並有不當接觸，有風紀風險顧慮。從而，

施國隆此部分上訴理由並不可採。

  4.施國隆上訴指摘違失事實一發生於105年10月24日，與違失

事實二於107年11月5日將蕭銘彬調職，無論從時間上、事務

本質上之關聯性，原判決均未交代其推論、辯證之實質理

由，且自施國隆就上開違失事實之決行日即105年11月3日、

105年11月14日至本案繫屬懲戒法院之日111年6月10日，已

逾行使懲戒權5年期間，顯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及違反

公務員懲戒法第20條第2項之規定云云。經查，施國隆兩個

違失行為均起因於其文資局長職務期間對蕭銘彬違失行為未

盡監督之責，蕭銘彬違失事實持續在上開職務任內發生，其

二違失行為有時間上及事務本質上的關聯性，本於違失行為

一體性，以最後一個違反義務行為之終了日即109年12月3日

起計算。從而，原判決認為未逾公務員懲戒法第20第2項懲

戒權行使期間，並無理由不備或違反上開規定之情形。是

以，施國隆此部分上訴理由亦不可採。

(二)國家對於公務員懲戒權之行使，係基於公務員與國家間公法

上之職務關係，就公務員之違失行為，整體評價該公務員是

否適任而為適當之懲戒處分，此與刑事法院對犯罪行為科以

刑罰，二者之性質、功能與目的均有不同，衡量相關事項之

規定亦有差異，無從相互類比。再者，懲戒處分之輕重，係

屬懲戒法庭第一審職權裁量之事項，如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

範圍，亦未違反比例原則，即無違法可言。原審依憑本案卷

附全部證據資料，審酌蕭銘彬為高階公務員，竟連續多年就

多件政府採購案件期約、收受賄賂，非僅就單一案件偶然為

之，而且其收賄金額合計高達857萬元，累積金額甚鉅，情

節非輕，所為嚴重危害國家法益，且其行為違反義務之程度

嚴重，對政府信譽所生之損害及影響深遠，惟考量蕭銘彬於

刑事案件偵審中坦承本件違失行為，並自動繳回所收之賄

款，以及其行為之動機，家人生活情形，及其在職期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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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各款所列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

撤職並停止任用三年。另審酌施國隆為機關首長，未能切實

執行職務，監督所屬，對有貪瀆跡象之公務員未能監督防範

犯罪之發生，又使其擔任採購業務之事務科長、秘書室主

任，助長貪污等重大犯罪行為之發生，辜負國民對於公務員

職務公正性及其身分廉潔性之信賴，造成政府信譽之嚴重損

害以及公帑之巨額損失，並審酌其行為之手段、違反義務之

程度、行為後之態度及其已退休等事實，暨公務員懲戒法第

10條各款所列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減少退休金百分之二

十。以上均屬懲戒法庭第一審關於懲戒處分輕重裁量權之適

法行使，並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違反比例原則情

事。原判決已審酌蕭銘彬於偵審中坦承本件違失行為，論斷

其是否適任公務員懲戒處分時，至該坦承違失行為之陳述是

否符合刑事案件自首之減、免刑要件，非懲戒程序所審酌事

項，則原判決未敘明蕭銘彬坦承其違失行為二、三之陳述是

否屬自首，不影響對其懲戒處分之量處，難認有何違法可

言。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之懲戒處分理由不備、理由矛盾、

違反公平、平等原則云云，均無理由。

(三)再者，本院詳查原審卷證，並無蕭銘彬、施國隆或辯護人請

求言詞辯論之情事，蕭銘彬指摘其與辯護人於原審請求言詞

辯論云云，顯然出於誤會。則原審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

1項但書規定，未經言詞辯論而逕行判決，合乎法律規定。

(四)此外，施國隆指摘原審否准其辯護人閱覽文化部列為密件之

該部l12年l1月21日文政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附件、文資

局l12年11月28日文資政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附件，違反

法令一節。經查，原審受命法官於112年12月19日準備程序

期日，當庭以電腦設備於顯示器將上述兩份列為密件之公文

（含附件），提示予兩造詳細閱覽內容，蕭銘彬、施國隆及

其辯護人均已表達個別之意見，顯然已經給予當事人完全之

閱卷、充分表示意見之機會。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對上訴人在原審之辯解如何不足採之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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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捨等，均已詳為論斷，並無上訴人所稱判決理由不備或理

由矛盾、違反公平、平等原則等違背法令情事。上訴人其餘

所訴各節，無非就原判決業已論駁之理由以及就原審證據取

捨、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以及依法所為懲戒種類及懲

度之決定為爭執，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事，求予廢棄，

其上訴難認有理由，且本案各節已臻明確，無行言詞辯論之

必要，因而不經言詞辯論予以駁回上訴。

六、蕭銘彬違失事實之一至三部分，業由彰化地檢檢察官以110

年度偵字第3435、9238、14526、14527、14528、14529號起

訴書提起公訴，並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於112年3月16日以11

0年度訴字第1060號刑事判決，對蕭銘彬分別論處下列罪刑

（沒收部分從略）：(1)就違失事實一部分，依貪污治罪條

例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3年8月，褫奪公權

4年。(2)就違失事實二、三部分，均依貪污治罪條例之違背

職務收受賄賂罪判決免刑。蕭銘彬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

院臺中分院於113年6月25日駁回上訴。蕭銘彬再提起上訴，

經最高法院於113年10月30日駁回上訴而確定。上述偵查、

審判結果，有各該起訴書、判決書在卷可證，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74條第1項但書、第76條第1項，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上訴審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輝煌

                                  法  官  葉麗霞

                                  法  官  吳光釗

                                  法  官  周占春

                                  法  官  黃麟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張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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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法院判決
113年度澄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即被付懲戒人  蕭銘彬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前專門委員兼
　　　　　　　　　　　　　　秘書室主任（停職中）














              施國隆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前局長






被 上  訴 人  
即 移送機 關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        
上列上訴人因懲戒案件，不服本院113年4月8日111年度澄字第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上訴人即被付懲戒人蕭銘彬於民國104年5月22日至106年11月8日期間，擔任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下稱文資局）古物遺址組水下文化資產科（下稱水下科）科長，於106年11月9日至107年11月4日期間，擔任該局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研發企劃科科長；於107年11月5日至109年3月9日期間，擔任文資局秘書室事務科科長；繼於109年3月10日至110年3月9日調陞文資局專門委員兼秘書室主任。上訴人即被付懲戒人施國隆於102年9月23日至110年1月16日擔任文資局局長職務。(一)被上訴人即移送機關監察院以：1.蕭銘彬於105、106年水下科科長任內，以協助特定廠商順利通過專案小組委員之審查，不違背職務收取特定廠商新臺幣（下同）172萬元之賄賂，並於105、106年水下科科長任內，辦理ROV、SSS及SBP採購案，違背職務收受賄賂合計585萬元，再於108年、109年秘書室事務科科長、文資局專門委員兼秘書室主任任內，違背職務收取賄賂100萬元。2.施國隆於105年10月間，就有關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儀器採購案，在無詳細評估、無管理維護計畫、亦無衡量實際需求情形下即裁示儘速辦理採購，最後造成政府高達1,417萬7,872元之損失。又106年底已明知蕭銘彬為廉政風險人員，竟於107年11月5日，將蕭銘彬調至主辦採購業務之秘書室事務科科長職務，並於109年3月10日將蕭銘彬陞任為專門委員兼秘書室主任，綜理秘書室含採購在內之全般業務，致使蕭銘彬辦理上述雲端火災預警採購案，違背職務收受賄賂100萬元。3.蕭銘彬所為，違反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5條、第6條規定，施國隆所為，違反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5條、第7條規定，均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之應受懲戒事由，且有懲戒必要，而移送本院第一審審理。(二)本院第一審以111年度澄字第4號案件審理結果，判決蕭銘彬撤職並停止任用三年，施國隆減少退休金百分之二十（下稱原判決）。(三)蕭銘彬、施國隆對原判決不服，均提起上訴。
二、被上訴人移送意旨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判決略以：
(一)蕭銘彬於104年5月22日至106年11月8日期間，擔任文資局古物遺址組水下科科長，辦理並監督該科採購事務及各項程序，對於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報告具有收件、退件及初審之指揮監督權限，並得列席參加後續之專案小組會議及審議會，具有對審查時程及是否通過審查之實質影響力；於106年11月9日至107年11月4日期間，擔任該局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研發企劃科科長，負責文化資產保存及管理維護技術研究等事項；於107年11月5日至109年3月9日期間，擔任文資局秘書室事務科科長，辦理並監督該科採購事務及各項程序，繼於109年3月10日至110年3月9日調陞文資局專門委員兼秘書室主任，綜理秘書室全般事務。施國隆於102年9月23日至110年1月16日擔任文資局局長職務，負責綜理局務，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其等均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二)蕭銘彬有如下違失事實：
  1.蕭銘彬違失事實一：
  ⑴104年12月9日水下文資法公布施行後，文化部依據該法第9條第2項規定，於105年12月9日訂定發布施行「水域開發利用前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及處理辦法」，惟因多數開發商於前開辦法發布時已開始進行水下文化資產調查，故針對此類開發商，省略其提報調查計畫之程序，由開發商將初步調查之結果撰擬「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報告」後函報文資局，由該局水下科收案簽請召開專案小組會議，會議審核通過後提報審議會審查即可。
  ⑵蕭銘彬於105年11月15日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前某日，主動邀約盟帝電科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盟帝公司)董事兼副總經理譚順倫洽談盟帝公司撰擬調查報告一事，並提議倘若盟帝公司願意交付賄賂，其將提供參考資料及協助校對調查報告之內容，並向各開發商暗示必須委請盟帝公司撰擬調查報告，否則不易通過審查或遭退件，待盟帝公司順利收取製作調查報告之報酬後，再將各開發商所支付報酬之3成作為賄賂交付蕭銘彬，蕭銘彬即允諾協助順利通過專案小組委員之審查，以此作為收受賄賂之對價等情，譚順倫便基於對於公務員不違背職務之行為期約進而交付賄賂之犯意聯絡而應允之。蕭銘彬遂陸續向各開發商施壓或推薦盟帝公司，盟帝公司於106年間陸續向各開發商收取報酬共計約890萬餘元。
  ⑶譚順倫再依約先於106年1月23日，在文資局南海工作坊同大樓1樓之星巴克廁所內，將現金110萬元交付蕭銘彬收受，又於106年5、6月間某日，與蕭銘彬相約在臺北市中正紀念堂捷運站3號出口之廁所內，將餘款62萬元交付蕭銘彬收受，至此蕭銘彬共向譚順倫收受172萬元之賄賂，作為協助盟帝公司所撰擬調查報告通過審查之對價。
  2.蕭銘彬違失事實二：
  ⑴蕭銘彬於105年4、5月前某日，得知水下科預計就ROV、SSS及SBP等水下儀器設備辦理採購後，即向玉豐公司實際負責人張乃仁透露，張乃仁便透過玉豐公司業務總監林坤潭委請玉豐公司代理經銷商盟帝公司譚順倫與蕭銘彬洽詢投標相關事宜，譚順倫、林坤潭及張乃仁即共同基於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之行為期約及交付賄賂之犯意聯絡，決議由玉豐公司出面承攬上開採購案，並同意將賄賂以顧問費之名義支付盟帝公司後，由譚順倫轉交蕭銘彬作為其協助包庇護航玉豐公司得標之對價，雙方達成協議，並期約由玉豐公司於ROV案擬定獨家設備規格、於SSS及SBP代擬相關儀器規格，作為該等採購案之招標文件內容，且同意事先告知譚順倫投標廠商之家數，以排除或限制其他廠商競爭，蕭銘彬遂基於洩漏關於採購應秘密之資訊及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期約及收受賄賂之接續犯意，先後將譚順倫所交付、由張乃仁、林坤潭針對ROV、SSS及SBP採購案所擬定之配備規格檔案，交由不知情之承辦人陳盈錦據以分別納入ROV案、SSS及SBP案之規格需求說明書內，其中在ROV案之規格需求說明二、水下無人載具（含相關設備）規格中訂定僅有玉豐公司ROV儀器設備可符合之規格，而以此方式限制ROV案之競爭。嗣水下科分別於105年10月25日、同年11月2日為辦理ROV、SSS及SBP財物採購招標案，簽由局長施國隆批示「如擬」。玉豐公司因而順利於105年12月22日，以決標金額1,890萬4,670元標得ROV案，於105年12月30日，以決標金額1,106萬3,280元標得SSS及SBP採購案。
  ⑵106年4月10日ROV案、SSS及SBP案陸續辦理財物結算驗收後，譚順倫分次於106年6月初某日及106年10月6日，在文資局南海工作坊9樓辦公室旁之男廁內，分別交付300萬元及50萬元之賄款予蕭銘彬收受，又於107年3月初某日及107年3月中旬某日，在臺中市新時代購物廣場地下4樓停車場消防門旁之樓梯間，分別交付165萬元及70萬元之賄款予蕭銘彬，蕭銘彬因而利用承辦水下儀器設備案之機會，向譚順倫、林坤潭及張乃仁等人收受共計585萬元之賄賂。
  3.蕭銘彬違失事實三：
  ⑴蕭銘彬於107年11月5日擔任文資局秘書室事務科科長後，文資局局長施國隆指示蕭銘彬開始著手規劃雲端火災預警採購案，並定性為勞務採購而採用限制性招標之方式招標，再準用最有利標方式決標，以選擇最合適之廠商，蕭銘彬因而於108年6、7月間某日，邀集頂石公司總經理李佳琳及消防設備師黃亮儒，協商如何辦理，三人便約定由黃亮儒負責規劃設計後，推由巨烽公司出面投標，待得標後再由頂石公司負責出售軟體及硬體設備，巨烽公司則負責總體施作部分，黃亮儒遂開始向蕭銘彬瞭解雲端火災預警案之規劃需求，後續並提供其所規劃設計之工程需求說明書（含設備性能、設計規格、圖說及預算等）予蕭銘彬修改，倘經文資局引用作為招標文件內容，便可提高巨烽公司得標之機會。
  ⑵蕭銘彬深知黃亮儒事先為文資局規劃設計之雲端火災預警案之工程需求說明書，已為巨烽公司實際負責人劉勇成所知悉，且即將作為該採購案之招標文件內容，其為圖私人不法利益及確保巨烽公司標得該採購案，竟基於洩漏關於採購應秘密之資訊及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要求及收受賄賂之犯意，一方面先將黃亮儒儲存在隨身碟內之該採購案設計規格、圖說等內容，轉交不知情之承辦人鄔金柱據以作為文資局之招標文件並上網公告招標，相當於已事先將關於採購應秘密之設計圖說及報價單等資料事先提供劉勇成參考，使得巨烽公司進而取得較其他廠商優勢之地位而鞏固其確定得標之機會；另一方面蕭銘彬亦於108年8月中上旬某日，藉機向黃亮儒佯稱文資局逢年過節負擔很大，如該採購案順利由巨烽公司得標，需要100萬元費用等語，向黃亮儒、劉勇成索賄，其等同意以100萬元作為蕭銘彬違法協助巨烽公司得標之對價，以確保巨烽公司順利標得該採購案。
  ⑶嗣雲端火災預警案於108年10月31日辦理公開招標後，巨烽公司因而順利於109年1月20日以900萬元標得該採購案。劉勇成、黃亮儒即於109年3月17日及109年6月2日在蕭銘彬於文資局綠建築大樓2樓之秘書室主任辦公室內，分別將30萬元及40萬元之賄款交付蕭銘彬收受。劉勇成又於109年12月3日在蕭銘彬於文資局育成中心R13大樓1樓之專門委員辦公室內，將30萬元之賄款交付蕭銘彬收受。蕭銘彬因而利用承辦雲端火災預警案之機會，向巨烽公司劉勇成、黃亮儒收受共計100萬元之賄賂。
(三)施國隆有如下違失事實：
  1.施國隆違失事實一：
    文化部第1屆水下文化資產審議會第1次會議於105年10月21日召開，由施國隆擔任主席，會議中有關「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儀器採購案」之決議為「請業務單位再詳細評估並進行管理維護計畫配套措施，衡量實際需求後購置。」惟於審議會後3日的105年10月24日，由施國隆召開文資局預算執行情形會議，施國隆無視上開決議，在無詳細評估、無管理維護計畫、亦無衡量實際需求情形下即裁示儘速辦理採購。水下科遂依據施國隆指示，簽擬ROV、SSS及SBP等採購案之招標，均為施國隆核定「如擬」。再者，由施國隆核定之ROV、SSS及SBP財物採購案，再加上SSS及SBP採購之後續擴充案，總計決標金額為3,826萬9,190元，據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彰化地檢）偵查卷證，得標廠商玉豐公司於各標案驗收後，匯給盟帝公司之佣金，總計高達1,417萬7,872元，占總得標金額3,826萬9,190元之37％，顯見玉豐公司扣除此一千四百餘萬元之佣金後尚有利潤，變相造成政府高達1,417萬7,872元公帑之損失。施國隆身為文資局局長，所核定上述105年10月31日簽所載採購金額3,940萬元、105年11月14日簽所載採購金額1,984萬元，合計將近5,924萬元之鉅額經費進行採購，又未能監督防範，就其中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儀器採購案，採購之前未經詳細評估需求，採購金額之訂定亦未經市場行情調查含訪價程序等，致玉豐公司在該採購案以高於市場行情得標，造成一千四百多萬元公帑之損失。
  2.施國隆違失事實二：
    106年10月6日文資局古物遺址組水下科科長蕭銘彬遭具名民眾向文化部部長鄭麗君檢舉，指稱蕭銘彬要求風力發電廠商接洽指定業者辦理水下探測評估疑涉收取回扣及圖利，經文化部政風處於同年11月2日函送廉政署立案偵辦，鄭部長於同日約見施國隆，要求將蕭銘彬調離職務，施國隆遂於106年11月9日將蕭銘彬調至臺南市該局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研發企劃科科長職務（仍在臺中上班），惟不到1年期間，施國隆未考量蕭銘彬為廉政風險人員，竟在文資局政風室主任空窗期間，於107年11月5日，將蕭銘彬調至主辦採購業務之秘書室事務科科長職務，且未作任何防範監督措施，致使蕭銘彬於辦理雲端火災預警採購案時，違反政府採購法洩漏採購應秘密之資訊、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其後施國隆又在文資局政風室主任再度空窗期間，於109年3月10日將蕭銘彬陞任為專門委員兼秘書室主任，綜理秘書室含採購在內之全般業務，蕭銘彬居然於109年3月、6月、12月分別在秘書室主任辦公室及專門委員辦公室公然接受得標廠商送來雲端火災預警案之賄款（詳情如原判決蕭銘彬違失事實貳之三所載），施國隆均有監督及防範貪瀆不周之嚴重違失。
(四)原審綜合調查證據並斟酌一切事證結果，認上述蕭銘彬、施國隆違失事實明確。蕭銘彬上開行為，除觸犯刑罰法律外，且有違現行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所定公務員應清廉之旨，施國隆上開行為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第3點、第12點監督考核及防範貪瀆行為發生之職責，及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8條公務員應謹慎勤勉、力求切實之旨。蕭銘彬、施國隆所為係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之違法失職行為，蕭銘彬之貪污行為、施國隆未盡監督防範之責，二人所為均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為維護公務紀律及確保公務秩序之整體利益，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審酌蕭銘彬為高階公務員，竟連續多年就多件政府採購案件期約、收受賄賂，非僅就單一案件偶然為之，而且其收賄金額合計高達857萬元，累積金額甚鉅，情節非輕，所為嚴重危害國家法益，且其行為違反義務之程度嚴重，對政府信譽所生之損害及影響深遠，惟考量蕭銘彬於刑事案件偵審中自白，坦承本件違失行為，並自動繳回所收之賄款，以及其行為之動機，家人生活情形，及其在職期間表現，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各款所列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撤職並停止任用三年之懲戒處分。另審酌施國隆為機關首長，未能切實執行職務，監督所屬，對有貪瀆跡象之公務員未能監督防範犯罪之發生，又使其擔任採購業務之事務科長、秘書室主任，助長貪污等重大犯罪行為之發生，辜負國民對於公務員職務公正性及其身分廉潔性之信賴，造成政府信譽之嚴重損害以及公帑之巨額損失，並審酌其行為之手段、違反義務之程度、行為後之態度及其已退休等事實，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各款所列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減少退休金百分之二十之懲戒處分。
(五)至於移送意旨以施國隆110年1月16日屆齡退休後，同年3月1日未迴避而開始擔任頂石公司顧問，涉及111年6月24日修正公布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之1（修正後條次變更為16條）「公務員離職應利益迴避」規定，應予究責等語。此部分為公務員於離職後始發生之行為，並非公務員懲戒法適用之範圍，因而不併付懲戒。
四、上訴意旨：
(一)蕭銘彬上訴意旨略以：
  1.上訴聲明：
  ⑴原判決廢棄。
  ⑵請求發回懲戒法庭第一審，或給予蕭銘彬較輕之處分。
  2.上訴理由：
  ⑴蕭銘彬及辯護人於原審均有請求進行言詞辯論，原審卻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違背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2項規定。
  ⑵原判決理由貳、二、(一)指「玉豐公司因而順利於l05年12月22日，以決標金額l,890萬4,670元標得R0V案，於l05年12月30日，以決標金額l,l06萬3,280元標得SSS及SBP採購案」卻又於判決理由肆、二指「採購金額之訂定亦未經市場行情調查含訪價程序等，即以將近5,924萬元之鉅額經費進行採購，又未能監督防範，致玉豐公司以高於市場行情得標，造成一千四百多萬公帑之損失」，顯然判決理由矛盾。
  ⑶蕭銘彬就違失事實一於偵查中供述重要事項因而得以追訴其他正犯，就違失事實二、三於行為後主動自首並繳交全部犯罪所得，並於歷次偵查、審判中自白，原判決僅考量蕭銘彬偵審中自白、坦承犯行、自動繳回賄款、行為動機、家人生活情形，卻未審酌蕭銘彬行為所生損害、影響以及行為後態度，亦未審酌蕭銘彬就違失行為二、三係自首而非自白，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二)施國隆上訴意旨略以：
  1.上訴聲明：
  ⑴原判決廢棄。
  ⑵請求作成施國隆應不受懲戒之裁判。
  2.上訴理由：
  ⑴原審依職權向文資局調取之文化部l12年l1月21日文政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附件、文化部文資局l12年11月28日文資政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附件，即為原判決附表二丁證3至丁證16，卻否准施國隆辯護人閱卷之請求，顯然違背法令。
  ⑵原判決就施國隆違失事實一部分「採購金額之訂定亦未經市場行情調查含訪價程序等」、「致玉豐公司以高於市場行情得標」、「在未詳細評估，亦未製作管理維護計畫之情形下，即裁示儘速辦理採購」，未說明其判斷之證據及理由，亦與客觀證據不符，有判決違背法令，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情形：文資局辦理採購案之底價，係由主任秘書核定，局長並不知情，訪價亦非局長之職務，是以本案究竟有無訪價以及如何招標底價，至少應該函詢當時之主任秘書，原審就此部分未經調查證據，即逕以推測，顯有判決違背法令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情形。又施國隆於l05年l0月24日檢討l05年預算執行情形會議裁示盡速辦理前揭採購外，並特別裁示「並研妥使用及管理維護單位」，此有甲證4第33頁（原審卷一第66頁）可證，業務單位遂於同年月31日再次簽辦採購案，並於說明詳載「二、本次採購之ROV規劃先交由本局委託辦理臺灣附近海域普查單位，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使用並管理維護；本組於採購前即委託中山大學辦理採購水下探測及保護區管理維護所需儀器設備之規格訂定、檢試驗方式及標準，並協助驗收等相關事宜，該校已前往澎湖與中央研究院目前配合調查之船長，就ROV將來在船上裝設位置充分溝通，惟考量讓中央研究院人員能充分瞭解該設備性能及操作方式，在招標文件已增加實際海域教育訓練課程。」顯然已經具有管理維護計畫配套措施，此有甲證4第33頁（原審卷一第66頁）可證。再者，從該採購簽之公文簽辦/會辨意見中「回應主計室意見：1.本案採購儀器應用於l06年度臺灣附近海域普查計畫，使用ROV進行普查調查。」、「4.本案前已委託中山大學辦理採購水下探測及保護區管理維護所需儀器設備之規格訂定、檢試驗方式及標準，並協助驗收等相關事宜，有關檢試驗及驗收將由中山大學訂定並協助，於期末報告檢附。」此亦有甲證4第36頁（原審卷一第69頁）可證採購單位已有管理維護計畫配套措施，嗣經所有相關簽辦/會辦部門簽核後，施國隆始於l05年l1月3日決行。原判決「在未詳細評估，亦未製作管理維護計畫之情形下，即裁示儘速辦理採購」，顯與上開客觀證據不符，當有判決違背法令，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情形。
  ⑶關於施國隆違失事實一，原判決第34頁「先後採購ROV一套、SSS二組及SBP一組及MB一組(即SSS及SBP採購之後續擴充案)，均由施國隆核定」，與客觀證據不符，該案實係由當時任文資局張仁吉副局長所核定，此有106年7月24日古物遺址組簽（乙1證14）可證，此部分有理由與事實矛盾之違背法令情形。
  ⑷原判決就施國隆違失事實二部分「施國隆於l06年11月知悉蕭銘彬為廉政風險人員」，均未確實調查證據，徒憑臆測，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背法令，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之情形。
  ⑸施國隆違失事實一發生於105年10月24日，與施國隆違失事實二於107年11月5日將蕭銘彬調職，無論從時間上、事務本質上之關聯性，原判決均未交代其推論、辯證之實質理由，顯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⑹原審判決認定上訴人施國隆違失事實一部分之違失事實為「惟於審議會後3日的l05年l0月24日，由施國隆召開文資局預算執行情形會議，施國隆無視上開決議，在無詳細評估、無管理維護計畫、亦無衡量實際需求情形下，即裁示儘速辦理採購。水下科遂依據施國隆指示，簽擬ROV、SSS及SBP等採購案之招標，均為施國隆核定 『如擬』」(原審判決第26頁)。 而上開違失事實被付懲戒人之「決行」行為終了之日分別為105年l1月3日、l05年l1月14日(原審卷一第68、76頁)，而本案繫屬懲戒法院之日為ll1年6月10日(原審卷一第9頁)，顯已逾公務員懲戒法第20條第2項之5年時效，不得予以減少退休(職、伍)金、降級、減俸、罰款、記過或申誡之懲戒。
  ⑺原判決認定「施國隆未盡監督防範之責，其人事遷調間接助長蕭銘彬之貪瀆行為」(原判決第31頁)，核其所為僅係「間接」助長蕭銘彬雲端火災預警案部分之違失，其違反義務之程度自不能與「直接」助長蕭銘彬之貪瀆行為等同視之，況該雲端火災預警系統比原來之單純消防設備採購案更省公帑、效益更好，此有甲證16-2可證(原審卷三第56頁至57頁)，顯見其行為所生之損害或影響尚非重大，原審判決先認定「間接」卻未與「直接」態樣加以區分，顯有判決矛盾之情，更違反公平原則、平等原則，原審漏未依法審酌上開情節，亦有判決違背法令致影響判決結果之情形。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院懲戒法庭第二審為法律審，僅審查懲戒法庭第一審判決有無違背法令，故為其判決基礎之事實，應以懲戒法庭第一審判決所確定事實為依據，此觀諸公務員懲戒法第66條第1項、第75條第1項規定自明。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均屬懲戒法庭第一審之職權，倘未違背證據法則，或經驗、論理法則，自不得任意指為違背法令，而執為向懲戒法庭第二審提起上訴之理由。查：
  1.原判決依原審卷內事證，認定施國隆先後於105年11月3日、105年11月14日核定之上述兩案總採購金額（分別含後續擴充金額2,000萬元、850萬元）合計將近5,924萬元之鉅額經費進行採購，未能盡監督防範之責，其中違失事實一部分，使玉豐公司以高於市場行情得標，造成一千四百多萬公帑之損失，於法無違，蕭銘彬以分屬不同事項之金額，混為一談，指摘原判決理由貳、二、(一)與理由肆、二互相矛盾，及施國隆否認其核定MB採購簽（即依其所核定之SSS及SBP採購案《含後續擴充金額850萬元》之後續擴充採購），指摘原判決就此認定與客觀證據不符，有理由與事實矛盾之判決違法云云，均不可採。
  2.施國隆指原判決就施國隆違失事實一部分「採購金額之訂定亦未經市場行情調查含訪價程序等」、「致玉豐公司以高於市場行情得標」、「在未詳細評估，亦未製作管理維護計畫之情形下，即裁示儘速辦理採購」，未說明其判斷之證據及理由，亦與客觀證據不符，有判決違背法令，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情形部分。經查，原判決已於理由肆、二詳細說明其認定事實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就原判決此部分理由的重點，本院列示如下：
  ⑴其中所謂蕭銘彬於110年8月5日廉政署詢問時為相關證述，所引廉政署卷一第188頁之詢答，其內容為：「（《提示：第一屆水下文化資產審議會第一次會議會議記錄》召開水下文化資產審議會，審查的標的為何？）這個是我們海測儀器的報告案，就是要增購海測儀器的報告案。」「（承上，為何會將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儀器採購案納入水下文化資產審議會審查？）我知道的是施局長為了要規避行政責任，所以才會送交審議會讓委員去決議採購，替他背書。」「（該次會議決議為，『請業務單位再詳細評估並進行管理維護計畫配套措施，衡量實際需求後購置』，業務單位後來如何評估？管理維護計畫之配套措施為何？）後來就沒有評估了，局長回去就要我們召開古物遺址組105年度檢討預算執行情形會議，雖然審議會有意見，局長仍裁示辦理採購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儀器。也沒有製作管理維護計畫。」
  ⑵原判決已詳引證據，而認定「該水下儀器設備採購案係由水下科主辦，蕭銘彬竟委請投標廠商玉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張乃仁擬定相關儀器設備之規格及預算，經編寫修改後即以之為採購案之招標文件，先後採購ROV一套、SSS二組及SBP一組及MB一組（即SSS及SBP採購之後續擴充案），均由施國隆核定，總計決標金額為3,826萬9,190元，據彰化地檢偵查卷證，得標廠商玉豐公司於各標案驗收後，以『業務推廣顧問費』之名義支付盟帝公司，總計匯給盟帝公司之佣金，高達1,417萬7,872元，占總得標金額3,826萬9,190元之37％，顯見玉豐公司扣除此1千4百餘萬元之佣金後尚有利潤，變相造成政府高達1,417萬7,872元公帑之損失」。
    從而，施國隆此部分之上訴理由，並不可採。
  3.施國隆上訴指摘原判決所謂「施國隆於106年11月知悉蕭銘彬為廉政風險人員」，均未確實調查證據，徒憑臆測，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背法令，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之情形云云。經查，原判決理由欄肆、一、(三)已經詳細交代施國隆、文資局政風室主任、文化部政風處處長，以及時任文化部長鄭麗君之相關對話，確認施國隆於106年11月即知悉蕭銘彬當時與廠商往來密切並有不當接觸，有風紀風險顧慮。從而，施國隆此部分上訴理由並不可採。
  4.施國隆上訴指摘違失事實一發生於105年10月24日，與違失事實二於107年11月5日將蕭銘彬調職，無論從時間上、事務本質上之關聯性，原判決均未交代其推論、辯證之實質理由，且自施國隆就上開違失事實之決行日即105年11月3日、105年11月14日至本案繫屬懲戒法院之日111年6月10日，已逾行使懲戒權5年期間，顯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及違反公務員懲戒法第20條第2項之規定云云。經查，施國隆兩個違失行為均起因於其文資局長職務期間對蕭銘彬違失行為未盡監督之責，蕭銘彬違失事實持續在上開職務任內發生，其二違失行為有時間上及事務本質上的關聯性，本於違失行為一體性，以最後一個違反義務行為之終了日即109年12月3日起計算。從而，原判決認為未逾公務員懲戒法第20第2項懲戒權行使期間，並無理由不備或違反上開規定之情形。是以，施國隆此部分上訴理由亦不可採。
(二)國家對於公務員懲戒權之行使，係基於公務員與國家間公法上之職務關係，就公務員之違失行為，整體評價該公務員是否適任而為適當之懲戒處分，此與刑事法院對犯罪行為科以刑罰，二者之性質、功能與目的均有不同，衡量相關事項之規定亦有差異，無從相互類比。再者，懲戒處分之輕重，係屬懲戒法庭第一審職權裁量之事項，如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未違反比例原則，即無違法可言。原審依憑本案卷附全部證據資料，審酌蕭銘彬為高階公務員，竟連續多年就多件政府採購案件期約、收受賄賂，非僅就單一案件偶然為之，而且其收賄金額合計高達857萬元，累積金額甚鉅，情節非輕，所為嚴重危害國家法益，且其行為違反義務之程度嚴重，對政府信譽所生之損害及影響深遠，惟考量蕭銘彬於刑事案件偵審中坦承本件違失行為，並自動繳回所收之賄款，以及其行為之動機，家人生活情形，及其在職期間表現，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各款所列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撤職並停止任用三年。另審酌施國隆為機關首長，未能切實執行職務，監督所屬，對有貪瀆跡象之公務員未能監督防範犯罪之發生，又使其擔任採購業務之事務科長、秘書室主任，助長貪污等重大犯罪行為之發生，辜負國民對於公務員職務公正性及其身分廉潔性之信賴，造成政府信譽之嚴重損害以及公帑之巨額損失，並審酌其行為之手段、違反義務之程度、行為後之態度及其已退休等事實，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各款所列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減少退休金百分之二十。以上均屬懲戒法庭第一審關於懲戒處分輕重裁量權之適法行使，並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違反比例原則情事。原判決已審酌蕭銘彬於偵審中坦承本件違失行為，論斷其是否適任公務員懲戒處分時，至該坦承違失行為之陳述是否符合刑事案件自首之減、免刑要件，非懲戒程序所審酌事項，則原判決未敘明蕭銘彬坦承其違失行為二、三之陳述是否屬自首，不影響對其懲戒處分之量處，難認有何違法可言。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之懲戒處分理由不備、理由矛盾、違反公平、平等原則云云，均無理由。
(三)再者，本院詳查原審卷證，並無蕭銘彬、施國隆或辯護人請求言詞辯論之情事，蕭銘彬指摘其與辯護人於原審請求言詞辯論云云，顯然出於誤會。則原審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規定，未經言詞辯論而逕行判決，合乎法律規定。
(四)此外，施國隆指摘原審否准其辯護人閱覽文化部列為密件之該部l12年l1月21日文政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附件、文資局l12年11月28日文資政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附件，違反法令一節。經查，原審受命法官於112年12月19日準備程序期日，當庭以電腦設備於顯示器將上述兩份列為密件之公文（含附件），提示予兩造詳細閱覽內容，蕭銘彬、施國隆及其辯護人均已表達個別之意見，顯然已經給予當事人完全之閱卷、充分表示意見之機會。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對上訴人在原審之辯解如何不足採之論據取捨等，均已詳為論斷，並無上訴人所稱判決理由不備或理由矛盾、違反公平、平等原則等違背法令情事。上訴人其餘所訴各節，無非就原判決業已論駁之理由以及就原審證據取捨、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以及依法所為懲戒種類及懲度之決定為爭執，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事，求予廢棄，其上訴難認有理由，且本案各節已臻明確，無行言詞辯論之必要，因而不經言詞辯論予以駁回上訴。
六、蕭銘彬違失事實之一至三部分，業由彰化地檢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3435、9238、14526、14527、14528、14529號起訴書提起公訴，並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於112年3月16日以110年度訴字第1060號刑事判決，對蕭銘彬分別論處下列罪刑（沒收部分從略）：(1)就違失事實一部分，依貪污治罪條例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3年8月，褫奪公權4年。(2)就違失事實二、三部分，均依貪污治罪條例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判決免刑。蕭銘彬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於113年6月25日駁回上訴。蕭銘彬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3年10月30日駁回上訴而確定。上述偵查、審判結果，有各該起訴書、判決書在卷可證，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74條第1項但書、第76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上訴審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輝煌
                                  法  官  葉麗霞
                                  法  官  吳光釗
                                  法  官  周占春
                                  法  官  黃麟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張品文



懲戒法院判決
113年度澄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即被付懲戒人  蕭銘彬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前專門委員兼
　　　　　　　　　　　　　　秘書室主任（停職中）







              施國隆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前局長



被 上  訴 人  
即 移送機 關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        
上列上訴人因懲戒案件，不服本院113年4月8日111年度澄字第4
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上訴人即被付懲戒人蕭銘彬於民國104年5月22日至106年11
    月8日期間，擔任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下稱文資局）古物遺
    址組水下文化資產科（下稱水下科）科長，於106年11月9日
    至107年11月4日期間，擔任該局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研發
    企劃科科長；於107年11月5日至109年3月9日期間，擔任文
    資局秘書室事務科科長；繼於109年3月10日至110年3月9日
    調陞文資局專門委員兼秘書室主任。上訴人即被付懲戒人施
    國隆於102年9月23日至110年1月16日擔任文資局局長職務。
    (一)被上訴人即移送機關監察院以：1.蕭銘彬於105、106年
    水下科科長任內，以協助特定廠商順利通過專案小組委員之
    審查，不違背職務收取特定廠商新臺幣（下同）172萬元之賄
    賂，並於105、106年水下科科長任內，辦理ROV、SSS及SBP
    採購案，違背職務收受賄賂合計585萬元，再於108年、109
    年秘書室事務科科長、文資局專門委員兼秘書室主任任內，
    違背職務收取賄賂100萬元。2.施國隆於105年10月間，就有
    關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儀器採購案，在無詳細評估、無管
    理維護計畫、亦無衡量實際需求情形下即裁示儘速辦理採購
    ，最後造成政府高達1,417萬7,872元之損失。又106年底已
    明知蕭銘彬為廉政風險人員，竟於107年11月5日，將蕭銘彬
    調至主辦採購業務之秘書室事務科科長職務，並於109年3月
    10日將蕭銘彬陞任為專門委員兼秘書室主任，綜理秘書室含
    採購在內之全般業務，致使蕭銘彬辦理上述雲端火災預警採
    購案，違背職務收受賄賂100萬元。3.蕭銘彬所為，違反修
    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5條、第6條規定，施國隆所為
    ，違反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5條、第7條規定，均
    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之應受懲戒事由，且有懲戒必要
    ，而移送本院第一審審理。(二)本院第一審以111年度澄字
    第4號案件審理結果，判決蕭銘彬撤職並停止任用三年，施
    國隆減少退休金百分之二十（下稱原判決）。(三)蕭銘彬、
    施國隆對原判決不服，均提起上訴。
二、被上訴人移送意旨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
    記載。
三、原判決略以：
(一)蕭銘彬於104年5月22日至106年11月8日期間，擔任文資局古
    物遺址組水下科科長，辦理並監督該科採購事務及各項程序
    ，對於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報告具有收件、退件及初審之指揮
    監督權限，並得列席參加後續之專案小組會議及審議會，具
    有對審查時程及是否通過審查之實質影響力；於106年11月9
    日至107年11月4日期間，擔任該局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研
    發企劃科科長，負責文化資產保存及管理維護技術研究等事
    項；於107年11月5日至109年3月9日期間，擔任文資局秘書
    室事務科科長，辦理並監督該科採購事務及各項程序，繼於
    109年3月10日至110年3月9日調陞文資局專門委員兼秘書室
    主任，綜理秘書室全般事務。施國隆於102年9月23日至110
    年1月16日擔任文資局局長職務，負責綜理局務，並指揮、
    監督所屬人員。其等均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
    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二)蕭銘彬有如下違失事實：
  1.蕭銘彬違失事實一：
  ⑴104年12月9日水下文資法公布施行後，文化部依據該法第9條
    第2項規定，於105年12月9日訂定發布施行「水域開發利用
    前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及處理辦法」，惟因多數開發商於前開
    辦法發布時已開始進行水下文化資產調查，故針對此類開發
    商，省略其提報調查計畫之程序，由開發商將初步調查之結果
    撰擬「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報告」後函報文資局，由該局水下
    科收案簽請召開專案小組會議，會議審核通過後提報審議會
    審查即可。
  ⑵蕭銘彬於105年11月15日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前某日，主動邀約
    盟帝電科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盟帝公司)董事兼副總經理譚順
    倫洽談盟帝公司撰擬調查報告一事，並提議倘若盟帝公司願意
    交付賄賂，其將提供參考資料及協助校對調查報告之內容，並
    向各開發商暗示必須委請盟帝公司撰擬調查報告，否則不易通
    過審查或遭退件，待盟帝公司順利收取製作調查報告之報酬
    後，再將各開發商所支付報酬之3成作為賄賂交付蕭銘彬，蕭
    銘彬即允諾協助順利通過專案小組委員之審查，以此作為收受
    賄賂之對價等情，譚順倫便基於對於公務員不違背職務之行為期
    約進而交付賄賂之犯意聯絡而應允之。蕭銘彬遂陸續向各開發
    商施壓或推薦盟帝公司，盟帝公司於106年間陸續向各開發商
    收取報酬共計約890萬餘元。
  ⑶譚順倫再依約先於106年1月23日，在文資局南海工作坊同大樓1樓
    之星巴克廁所內，將現金110萬元交付蕭銘彬收受，又於106年
    5、6月間某日，與蕭銘彬相約在臺北市中正紀念堂捷運站3號
    出口之廁所內，將餘款62萬元交付蕭銘彬收受，至此蕭銘彬
    共向譚順倫收受172萬元之賄賂，作為協助盟帝公司所撰擬調
    查報告通過審查之對價。
  2.蕭銘彬違失事實二：
  ⑴蕭銘彬於105年4、5月前某日，得知水下科預計就ROV、SSS及S
    BP等水下儀器設備辦理採購後，即向玉豐公司實際負責人張
    乃仁透露，張乃仁便透過玉豐公司業務總監林坤潭委請玉豐公
    司代理經銷商盟帝公司譚順倫與蕭銘彬洽詢投標相關事宜，
    譚順倫、林坤潭及張乃仁即共同基於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之行
    為期約及交付賄賂之犯意聯絡，決議由玉豐公司出面承攬上開
    採購案，並同意將賄賂以顧問費之名義支付盟帝公司後，由
    譚順倫轉交蕭銘彬作為其協助包庇護航玉豐公司得標之對價
    ，雙方達成協議，並期約由玉豐公司於ROV案擬定獨家設備
    規格、於SSS及SBP代擬相關儀器規格，作為該等採購案之招
    標文件內容，且同意事先告知譚順倫投標廠商之家數，以排除
    或限制其他廠商競爭，蕭銘彬遂基於洩漏關於採購應秘密之
    資訊及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期約及收受賄賂之接續犯意，先後
    將譚順倫所交付、由張乃仁、林坤潭針對ROV、SSS及SBP採購
    案所擬定之配備規格檔案，交由不知情之承辦人陳盈錦據以
    分別納入ROV案、SSS及SBP案之規格需求說明書內，其中在RO
    V案之規格需求說明二、水下無人載具（含相關設備）規格中
    訂定僅有玉豐公司ROV儀器設備可符合之規格，而以此方式
    限制ROV案之競爭。嗣水下科分別於105年10月25日、同年11
    月2日為辦理ROV、SSS及SBP財物採購招標案，簽由局長施國
    隆批示「如擬」。玉豐公司因而順利於105年12月22日，以決
    標金額1,890萬4,670元標得ROV案，於105年12月30日，以決標
    金額1,106萬3,280元標得SSS及SBP採購案。
  ⑵106年4月10日ROV案、SSS及SBP案陸續辦理財物結算驗收後，譚
    順倫分次於106年6月初某日及106年10月6日，在文資局南海工
    作坊9樓辦公室旁之男廁內，分別交付300萬元及50萬元之賄
    款予蕭銘彬收受，又於107年3月初某日及107年3月中旬某日，
    在臺中市新時代購物廣場地下4樓停車場消防門旁之樓梯間，分
    別交付165萬元及70萬元之賄款予蕭銘彬，蕭銘彬因而利用承
    辦水下儀器設備案之機會，向譚順倫、林坤潭及張乃仁等人收
    受共計585萬元之賄賂。
  3.蕭銘彬違失事實三：
  ⑴蕭銘彬於107年11月5日擔任文資局秘書室事務科科長後，文資
    局局長施國隆指示蕭銘彬開始著手規劃雲端火災預警採購案
    ，並定性為勞務採購而採用限制性招標之方式招標，再準用
    最有利標方式決標，以選擇最合適之廠商，蕭銘彬因而於108
    年6、7月間某日，邀集頂石公司總經理李佳琳及消防設備師黃
    亮儒，協商如何辦理，三人便約定由黃亮儒負責規劃設計後，推
    由巨烽公司出面投標，待得標後再由頂石公司負責出售軟體
    及硬體設備，巨烽公司則負責總體施作部分，黃亮儒遂開始
    向蕭銘彬瞭解雲端火災預警案之規劃需求，後續並提供其所
    規劃設計之工程需求說明書（含設備性能、設計規格、圖說及
    預算等）予蕭銘彬修改，倘經文資局引用作為招標文件內容
    ，便可提高巨烽公司得標之機會。
  ⑵蕭銘彬深知黃亮儒事先為文資局規劃設計之雲端火災預警案之
    工程需求說明書，已為巨烽公司實際負責人劉勇成所知悉，且
    即將作為該採購案之招標文件內容，其為圖私人不法利益及確
    保巨烽公司標得該採購案，竟基於洩漏關於採購應秘密之資
    訊及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要求及收受賄賂之犯意，一方面先將
    黃亮儒儲存在隨身碟內之該採購案設計規格、圖說等內容，轉
    交不知情之承辦人鄔金柱據以作為文資局之招標文件並上網公
    告招標，相當於已事先將關於採購應秘密之設計圖說及報價
    單等資料事先提供劉勇成參考，使得巨烽公司進而取得較其他
    廠商優勢之地位而鞏固其確定得標之機會；另一方面蕭銘彬
    亦於108年8月中上旬某日，藉機向黃亮儒佯稱文資局逢年過節
    負擔很大，如該採購案順利由巨烽公司得標，需要100萬元費
    用等語，向黃亮儒、劉勇成索賄，其等同意以100萬元作為蕭銘
    彬違法協助巨烽公司得標之對價，以確保巨烽公司順利標得
    該採購案。
  ⑶嗣雲端火災預警案於108年10月31日辦理公開招標後，巨烽公司
    因而順利於109年1月20日以900萬元標得該採購案。劉勇成、黃
    亮儒即於109年3月17日及109年6月2日在蕭銘彬於文資局綠建築
    大樓2樓之秘書室主任辦公室內，分別將30萬元及40萬元之賄
    款交付蕭銘彬收受。劉勇成又於109年12月3日在蕭銘彬於文資
    局育成中心R13大樓1樓之專門委員辦公室內，將30萬元之賄款
    交付蕭銘彬收受。蕭銘彬因而利用承辦雲端火災預警案之機
    會，向巨烽公司劉勇成、黃亮儒收受共計100萬元之賄賂。
(三)施國隆有如下違失事實：
  1.施國隆違失事實一：
    文化部第1屆水下文化資產審議會第1次會議於105年10月21
    日召開，由施國隆擔任主席，會議中有關「水下文化資產調
    查研究儀器採購案」之決議為「請業務單位再詳細評估並進
    行管理維護計畫配套措施，衡量實際需求後購置。」惟於審
    議會後3日的105年10月24日，由施國隆召開文資局預算執行
    情形會議，施國隆無視上開決議，在無詳細評估、無管理維
    護計畫、亦無衡量實際需求情形下即裁示儘速辦理採購。水
    下科遂依據施國隆指示，簽擬ROV、SSS及SBP等採購案之招
    標，均為施國隆核定「如擬」。再者，由施國隆核定之ROV
    、SSS及SBP財物採購案，再加上SSS及SBP採購之後續擴充案
    ，總計決標金額為3,826萬9,190元，據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
    （下稱彰化地檢）偵查卷證，得標廠商玉豐公司於各標案驗
    收後，匯給盟帝公司之佣金，總計高達1,417萬7,872元，占
    總得標金額3,826萬9,190元之37％，顯見玉豐公司扣除此一
    千四百餘萬元之佣金後尚有利潤，變相造成政府高達1,417
    萬7,872元公帑之損失。施國隆身為文資局局長，所核定上
    述105年10月31日簽所載採購金額3,940萬元、105年11月14
    日簽所載採購金額1,984萬元，合計將近5,924萬元之鉅額經
    費進行採購，又未能監督防範，就其中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研
    究儀器採購案，採購之前未經詳細評估需求，採購金額之訂
    定亦未經市場行情調查含訪價程序等，致玉豐公司在該採購
    案以高於市場行情得標，造成一千四百多萬元公帑之損失。
  2.施國隆違失事實二：
    106年10月6日文資局古物遺址組水下科科長蕭銘彬遭具名民
    眾向文化部部長鄭麗君檢舉，指稱蕭銘彬要求風力發電廠商
    接洽指定業者辦理水下探測評估疑涉收取回扣及圖利，經文
    化部政風處於同年11月2日函送廉政署立案偵辦，鄭部長於
    同日約見施國隆，要求將蕭銘彬調離職務，施國隆遂於106
    年11月9日將蕭銘彬調至臺南市該局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
    研發企劃科科長職務（仍在臺中上班），惟不到1年期間，
    施國隆未考量蕭銘彬為廉政風險人員，竟在文資局政風室主
    任空窗期間，於107年11月5日，將蕭銘彬調至主辦採購業務
    之秘書室事務科科長職務，且未作任何防範監督措施，致使
    蕭銘彬於辦理雲端火災預警採購案時，違反政府採購法洩漏
    採購應秘密之資訊、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其後施國隆又在文
    資局政風室主任再度空窗期間，於109年3月10日將蕭銘彬陞
    任為專門委員兼秘書室主任，綜理秘書室含採購在內之全般
    業務，蕭銘彬居然於109年3月、6月、12月分別在秘書室主
    任辦公室及專門委員辦公室公然接受得標廠商送來雲端火災
    預警案之賄款（詳情如原判決蕭銘彬違失事實貳之三所載）
    ，施國隆均有監督及防範貪瀆不周之嚴重違失。
(四)原審綜合調查證據並斟酌一切事證結果，認上述蕭銘彬、施
    國隆違失事實明確。蕭銘彬上開行為，除觸犯刑罰法律外，
    且有違現行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所定公務員應清廉之旨，施
    國隆上開行為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
    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第3點、第12點監督考核及防範貪
    瀆行為發生之職責，及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8條公務員應
    謹慎勤勉、力求切實之旨。蕭銘彬、施國隆所為係屬公務員
    懲戒法第2條第1款之違法失職行為，蕭銘彬之貪污行為、施
    國隆未盡監督防範之責，二人所為均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
    為維護公務紀律及確保公務秩序之整體利益，自有予以懲戒
    之必要。審酌蕭銘彬為高階公務員，竟連續多年就多件政府
    採購案件期約、收受賄賂，非僅就單一案件偶然為之，而且
    其收賄金額合計高達857萬元，累積金額甚鉅，情節非輕，
    所為嚴重危害國家法益，且其行為違反義務之程度嚴重，對
    政府信譽所生之損害及影響深遠，惟考量蕭銘彬於刑事案件
    偵審中自白，坦承本件違失行為，並自動繳回所收之賄款，
    以及其行為之動機，家人生活情形，及其在職期間表現，暨
    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各款所列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撤職並
    停止任用三年之懲戒處分。另審酌施國隆為機關首長，未能
    切實執行職務，監督所屬，對有貪瀆跡象之公務員未能監督
    防範犯罪之發生，又使其擔任採購業務之事務科長、秘書室
    主任，助長貪污等重大犯罪行為之發生，辜負國民對於公務
    員職務公正性及其身分廉潔性之信賴，造成政府信譽之嚴重
    損害以及公帑之巨額損失，並審酌其行為之手段、違反義務
    之程度、行為後之態度及其已退休等事實，暨公務員懲戒法
    第10條各款所列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減少退休金百分之二
    十之懲戒處分。
(五)至於移送意旨以施國隆110年1月16日屆齡退休後，同年3月1
    日未迴避而開始擔任頂石公司顧問，涉及111年6月24日修正
    公布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之1（修正後條次變更為16條）
    「公務員離職應利益迴避」規定，應予究責等語。此部分為
    公務員於離職後始發生之行為，並非公務員懲戒法適用之範
    圍，因而不併付懲戒。
四、上訴意旨：
(一)蕭銘彬上訴意旨略以：
  1.上訴聲明：
  ⑴原判決廢棄。
  ⑵請求發回懲戒法庭第一審，或給予蕭銘彬較輕之處分。
  2.上訴理由：
  ⑴蕭銘彬及辯護人於原審均有請求進行言詞辯論，原審卻不經
    言詞辯論而為判決，違背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2項規定。
  ⑵原判決理由貳、二、(一)指「玉豐公司因而順利於l05年12月
    22日，以決標金額l,890萬4,670元標得R0V案，於l05年12月
    30日，以決標金額l,l06萬3,280元標得SSS及SBP採購案」卻
    又於判決理由肆、二指「採購金額之訂定亦未經市場行情調
    查含訪價程序等，即以將近5,924萬元之鉅額經費進行採購
    ，又未能監督防範，致玉豐公司以高於市場行情得標，造成
    一千四百多萬公帑之損失」，顯然判決理由矛盾。
  ⑶蕭銘彬就違失事實一於偵查中供述重要事項因而得以追訴其
    他正犯，就違失事實二、三於行為後主動自首並繳交全部犯
    罪所得，並於歷次偵查、審判中自白，原判決僅考量蕭銘彬
    偵審中自白、坦承犯行、自動繳回賄款、行為動機、家人生
    活情形，卻未審酌蕭銘彬行為所生損害、影響以及行為後態
    度，亦未審酌蕭銘彬就違失行為二、三係自首而非自白，有
    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二)施國隆上訴意旨略以：
  1.上訴聲明：
  ⑴原判決廢棄。
  ⑵請求作成施國隆應不受懲戒之裁判。
  2.上訴理由：
  ⑴原審依職權向文資局調取之文化部l12年l1月21日文政字第00
    00000000號函暨附件、文化部文資局l12年11月28日文資政
    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附件，即為原判決附表二丁證3至丁
    證16，卻否准施國隆辯護人閱卷之請求，顯然違背法令。
  ⑵原判決就施國隆違失事實一部分「採購金額之訂定亦未經市
    場行情調查含訪價程序等」、「致玉豐公司以高於市場行情
    得標」、「在未詳細評估，亦未製作管理維護計畫之情形下
    ，即裁示儘速辦理採購」，未說明其判斷之證據及理由，亦
    與客觀證據不符，有判決違背法令，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情
    形：文資局辦理採購案之底價，係由主任秘書核定，局長並
    不知情，訪價亦非局長之職務，是以本案究竟有無訪價以及
    如何招標底價，至少應該函詢當時之主任秘書，原審就此部
    分未經調查證據，即逕以推測，顯有判決違背法令足以影響
    判決結果之情形。又施國隆於l05年l0月24日檢討l05年預算
    執行情形會議裁示盡速辦理前揭採購外，並特別裁示「並研
    妥使用及管理維護單位」，此有甲證4第33頁（原審卷一第6
    6頁）可證，業務單位遂於同年月31日再次簽辦採購案，並
    於說明詳載「二、本次採購之ROV規劃先交由本局委託辦理
    臺灣附近海域普查單位，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使用並管理
    維護；本組於採購前即委託中山大學辦理採購水下探測及保
    護區管理維護所需儀器設備之規格訂定、檢試驗方式及標準
    ，並協助驗收等相關事宜，該校已前往澎湖與中央研究院目
    前配合調查之船長，就ROV將來在船上裝設位置充分溝通，
    惟考量讓中央研究院人員能充分瞭解該設備性能及操作方式
    ，在招標文件已增加實際海域教育訓練課程。」顯然已經具
    有管理維護計畫配套措施，此有甲證4第33頁（原審卷一第6
    6頁）可證。再者，從該採購簽之公文簽辦/會辨意見中「回
    應主計室意見：1.本案採購儀器應用於l06年度臺灣附近海
    域普查計畫，使用ROV進行普查調查。」、「4.本案前已委
    託中山大學辦理採購水下探測及保護區管理維護所需儀器設
    備之規格訂定、檢試驗方式及標準，並協助驗收等相關事宜
    ，有關檢試驗及驗收將由中山大學訂定並協助，於期末報告
    檢附。」此亦有甲證4第36頁（原審卷一第69頁）可證採購
    單位已有管理維護計畫配套措施，嗣經所有相關簽辦/會辦
    部門簽核後，施國隆始於l05年l1月3日決行。原判決「在未
    詳細評估，亦未製作管理維護計畫之情形下，即裁示儘速辦
    理採購」，顯與上開客觀證據不符，當有判決違背法令，足
    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情形。
  ⑶關於施國隆違失事實一，原判決第34頁「先後採購ROV一套、
    SSS二組及SBP一組及MB一組(即SSS及SBP採購之後續擴充案)
    ，均由施國隆核定」，與客觀證據不符，該案實係由當時任
    文資局張仁吉副局長所核定，此有106年7月24日古物遺址組
    簽（乙1證14）可證，此部分有理由與事實矛盾之違背法令
    情形。
  ⑷原判決就施國隆違失事實二部分「施國隆於l06年11月知悉蕭
    銘彬為廉政風險人員」，均未確實調查證據，徒憑臆測，有
    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背法令，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之情形。
  ⑸施國隆違失事實一發生於105年10月24日，與施國隆違失事實
    二於107年11月5日將蕭銘彬調職，無論從時間上、事務本質
    上之關聯性，原判決均未交代其推論、辯證之實質理由，顯
    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⑹原審判決認定上訴人施國隆違失事實一部分之違失事實為「
    惟於審議會後3日的l05年l0月24日，由施國隆召開文資局預
    算執行情形會議，施國隆無視上開決議，在無詳細評估、無
    管理維護計畫、亦無衡量實際需求情形下，即裁示儘速辦理
    採購。水下科遂依據施國隆指示，簽擬ROV、SSS及SBP等採
    購案之招標，均為施國隆核定 『如擬』」(原審判決第26頁)
    。 而上開違失事實被付懲戒人之「決行」行為終了之日分
    別為105年l1月3日、l05年l1月14日(原審卷一第68、76頁)
    ，而本案繫屬懲戒法院之日為ll1年6月10日(原審卷一第9頁
    )，顯已逾公務員懲戒法第20條第2項之5年時效，不得予以
    減少退休(職、伍)金、降級、減俸、罰款、記過或申誡之懲
    戒。
  ⑺原判決認定「施國隆未盡監督防範之責，其人事遷調間接助
    長蕭銘彬之貪瀆行為」(原判決第31頁)，核其所為僅係「間
    接」助長蕭銘彬雲端火災預警案部分之違失，其違反義務之
    程度自不能與「直接」助長蕭銘彬之貪瀆行為等同視之，況
    該雲端火災預警系統比原來之單純消防設備採購案更省公帑
    、效益更好，此有甲證16-2可證(原審卷三第56頁至57頁)，
    顯見其行為所生之損害或影響尚非重大，原審判決先認定「
    間接」卻未與「直接」態樣加以區分，顯有判決矛盾之情，
    更違反公平原則、平等原則，原審漏未依法審酌上開情節，
    亦有判決違背法令致影響判決結果之情形。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院懲戒法庭第二審為法律審，僅審查懲戒法庭第一審判決
    有無違背法令，故為其判決基礎之事實，應以懲戒法庭第一
    審判決所確定事實為依據，此觀諸公務員懲戒法第66條第1
    項、第75條第1項規定自明。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均
    屬懲戒法庭第一審之職權，倘未違背證據法則，或經驗、論
    理法則，自不得任意指為違背法令，而執為向懲戒法庭第二
    審提起上訴之理由。查：
  1.原判決依原審卷內事證，認定施國隆先後於105年11月3日、
    105年11月14日核定之上述兩案總採購金額（分別含後續擴
    充金額2,000萬元、850萬元）合計將近5,924萬元之鉅額經
    費進行採購，未能盡監督防範之責，其中違失事實一部分，
    使玉豐公司以高於市場行情得標，造成一千四百多萬公帑之
    損失，於法無違，蕭銘彬以分屬不同事項之金額，混為一談
    ，指摘原判決理由貳、二、(一)與理由肆、二互相矛盾，及
    施國隆否認其核定MB採購簽（即依其所核定之SSS及SBP採購
    案《含後續擴充金額850萬元》之後續擴充採購），指摘原判
    決就此認定與客觀證據不符，有理由與事實矛盾之判決違法
    云云，均不可採。
  2.施國隆指原判決就施國隆違失事實一部分「採購金額之訂定
    亦未經市場行情調查含訪價程序等」、「致玉豐公司以高於
    市場行情得標」、「在未詳細評估，亦未製作管理維護計畫
    之情形下，即裁示儘速辦理採購」，未說明其判斷之證據及
    理由，亦與客觀證據不符，有判決違背法令，足以影響判決
    結果之情形部分。經查，原判決已於理由肆、二詳細說明其
    認定事實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就原判決此部分理由的重點
    ，本院列示如下：
  ⑴其中所謂蕭銘彬於110年8月5日廉政署詢問時為相關證述，所
    引廉政署卷一第188頁之詢答，其內容為：「（《提示：第一
    屆水下文化資產審議會第一次會議會議記錄》召開水下文化
    資產審議會，審查的標的為何？）這個是我們海測儀器的報
    告案，就是要增購海測儀器的報告案。」「（承上，為何會
    將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儀器採購案納入水下文化資產審議
    會審查？）我知道的是施局長為了要規避行政責任，所以才
    會送交審議會讓委員去決議採購，替他背書。」「（該次會
    議決議為，『請業務單位再詳細評估並進行管理維護計畫配
    套措施，衡量實際需求後購置』，業務單位後來如何評估？
    管理維護計畫之配套措施為何？）後來就沒有評估了，局長
    回去就要我們召開古物遺址組105年度檢討預算執行情形會
    議，雖然審議會有意見，局長仍裁示辦理採購水下文化資產
    調查研究儀器。也沒有製作管理維護計畫。」
  ⑵原判決已詳引證據，而認定「該水下儀器設備採購案係由水
    下科主辦，蕭銘彬竟委請投標廠商玉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張
    乃仁擬定相關儀器設備之規格及預算，經編寫修改後即以之
    為採購案之招標文件，先後採購ROV一套、SSS二組及SBP一
    組及MB一組（即SSS及SBP採購之後續擴充案），均由施國隆
    核定，總計決標金額為3,826萬9,190元，據彰化地檢偵查卷
    證，得標廠商玉豐公司於各標案驗收後，以『業務推廣顧問
    費』之名義支付盟帝公司，總計匯給盟帝公司之佣金，高達1
    ,417萬7,872元，占總得標金額3,826萬9,190元之37％，顯見
    玉豐公司扣除此1千4百餘萬元之佣金後尚有利潤，變相造成
    政府高達1,417萬7,872元公帑之損失」。
    從而，施國隆此部分之上訴理由，並不可採。
  3.施國隆上訴指摘原判決所謂「施國隆於106年11月知悉蕭銘
    彬為廉政風險人員」，均未確實調查證據，徒憑臆測，有判
    決理由不備之違背法令，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之情形云云。
    經查，原判決理由欄肆、一、(三)已經詳細交代施國隆、文
    資局政風室主任、文化部政風處處長，以及時任文化部長鄭
    麗君之相關對話，確認施國隆於106年11月即知悉蕭銘彬當
    時與廠商往來密切並有不當接觸，有風紀風險顧慮。從而，
    施國隆此部分上訴理由並不可採。
  4.施國隆上訴指摘違失事實一發生於105年10月24日，與違失
    事實二於107年11月5日將蕭銘彬調職，無論從時間上、事務
    本質上之關聯性，原判決均未交代其推論、辯證之實質理由
    ，且自施國隆就上開違失事實之決行日即105年11月3日、10
    5年11月14日至本案繫屬懲戒法院之日111年6月10日，已逾
    行使懲戒權5年期間，顯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及違反公
    務員懲戒法第20條第2項之規定云云。經查，施國隆兩個違
    失行為均起因於其文資局長職務期間對蕭銘彬違失行為未盡
    監督之責，蕭銘彬違失事實持續在上開職務任內發生，其二
    違失行為有時間上及事務本質上的關聯性，本於違失行為一
    體性，以最後一個違反義務行為之終了日即109年12月3日起
    計算。從而，原判決認為未逾公務員懲戒法第20第2項懲戒
    權行使期間，並無理由不備或違反上開規定之情形。是以，
    施國隆此部分上訴理由亦不可採。
(二)國家對於公務員懲戒權之行使，係基於公務員與國家間公法
    上之職務關係，就公務員之違失行為，整體評價該公務員是
    否適任而為適當之懲戒處分，此與刑事法院對犯罪行為科以
    刑罰，二者之性質、功能與目的均有不同，衡量相關事項之
    規定亦有差異，無從相互類比。再者，懲戒處分之輕重，係
    屬懲戒法庭第一審職權裁量之事項，如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
    範圍，亦未違反比例原則，即無違法可言。原審依憑本案卷
    附全部證據資料，審酌蕭銘彬為高階公務員，竟連續多年就
    多件政府採購案件期約、收受賄賂，非僅就單一案件偶然為
    之，而且其收賄金額合計高達857萬元，累積金額甚鉅，情
    節非輕，所為嚴重危害國家法益，且其行為違反義務之程度
    嚴重，對政府信譽所生之損害及影響深遠，惟考量蕭銘彬於
    刑事案件偵審中坦承本件違失行為，並自動繳回所收之賄款
    ，以及其行為之動機，家人生活情形，及其在職期間表現，
    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各款所列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撤職
    並停止任用三年。另審酌施國隆為機關首長，未能切實執行
    職務，監督所屬，對有貪瀆跡象之公務員未能監督防範犯罪
    之發生，又使其擔任採購業務之事務科長、秘書室主任，助
    長貪污等重大犯罪行為之發生，辜負國民對於公務員職務公
    正性及其身分廉潔性之信賴，造成政府信譽之嚴重損害以及
    公帑之巨額損失，並審酌其行為之手段、違反義務之程度、
    行為後之態度及其已退休等事實，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各
    款所列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減少退休金百分之二十。以上
    均屬懲戒法庭第一審關於懲戒處分輕重裁量權之適法行使，
    並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違反比例原則情事。原判
    決已審酌蕭銘彬於偵審中坦承本件違失行為，論斷其是否適
    任公務員懲戒處分時，至該坦承違失行為之陳述是否符合刑
    事案件自首之減、免刑要件，非懲戒程序所審酌事項，則原
    判決未敘明蕭銘彬坦承其違失行為二、三之陳述是否屬自首
    ，不影響對其懲戒處分之量處，難認有何違法可言。上訴意
    旨指摘原判決之懲戒處分理由不備、理由矛盾、違反公平、
    平等原則云云，均無理由。
(三)再者，本院詳查原審卷證，並無蕭銘彬、施國隆或辯護人請
    求言詞辯論之情事，蕭銘彬指摘其與辯護人於原審請求言詞
    辯論云云，顯然出於誤會。則原審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
    1項但書規定，未經言詞辯論而逕行判決，合乎法律規定。
(四)此外，施國隆指摘原審否准其辯護人閱覽文化部列為密件之
    該部l12年l1月21日文政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附件、文資
    局l12年11月28日文資政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附件，違反
    法令一節。經查，原審受命法官於112年12月19日準備程序
    期日，當庭以電腦設備於顯示器將上述兩份列為密件之公文
    （含附件），提示予兩造詳細閱覽內容，蕭銘彬、施國隆及
    其辯護人均已表達個別之意見，顯然已經給予當事人完全之
    閱卷、充分表示意見之機會。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對上訴人在原審之辯解如何不足採之論據
    取捨等，均已詳為論斷，並無上訴人所稱判決理由不備或理
    由矛盾、違反公平、平等原則等違背法令情事。上訴人其餘
    所訴各節，無非就原判決業已論駁之理由以及就原審證據取
    捨、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以及依法所為懲戒種類及懲
    度之決定為爭執，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事，求予廢棄，
    其上訴難認有理由，且本案各節已臻明確，無行言詞辯論之
    必要，因而不經言詞辯論予以駁回上訴。
六、蕭銘彬違失事實之一至三部分，業由彰化地檢檢察官以110
    年度偵字第3435、9238、14526、14527、14528、14529號起
    訴書提起公訴，並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於112年3月16日以11
    0年度訴字第1060號刑事判決，對蕭銘彬分別論處下列罪刑
    （沒收部分從略）：(1)就違失事實一部分，依貪污治罪條
    例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3年8月，褫奪公權
    4年。(2)就違失事實二、三部分，均依貪污治罪條例之違背
    職務收受賄賂罪判決免刑。蕭銘彬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
    院臺中分院於113年6月25日駁回上訴。蕭銘彬再提起上訴，
    經最高法院於113年10月30日駁回上訴而確定。上述偵查、
    審判結果，有各該起訴書、判決書在卷可證，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74條第1項但書、第76條第1項，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上訴審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輝煌
                                  法  官  葉麗霞
                                  法  官  吳光釗
                                  法  官  周占春
                                  法  官  黃麟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張品文




懲戒法院判決
113年度澄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即被付懲戒人  蕭銘彬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前專門委員兼
　　　　　　　　　　　　　　秘書室主任（停職中）







              施國隆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前局長



被 上  訴 人  
即 移送機 關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        
上列上訴人因懲戒案件，不服本院113年4月8日111年度澄字第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上訴人即被付懲戒人蕭銘彬於民國104年5月22日至106年11月8日期間，擔任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下稱文資局）古物遺址組水下文化資產科（下稱水下科）科長，於106年11月9日至107年11月4日期間，擔任該局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研發企劃科科長；於107年11月5日至109年3月9日期間，擔任文資局秘書室事務科科長；繼於109年3月10日至110年3月9日調陞文資局專門委員兼秘書室主任。上訴人即被付懲戒人施國隆於102年9月23日至110年1月16日擔任文資局局長職務。(一)被上訴人即移送機關監察院以：1.蕭銘彬於105、106年水下科科長任內，以協助特定廠商順利通過專案小組委員之審查，不違背職務收取特定廠商新臺幣（下同）172萬元之賄賂，並於105、106年水下科科長任內，辦理ROV、SSS及SBP採購案，違背職務收受賄賂合計585萬元，再於108年、109年秘書室事務科科長、文資局專門委員兼秘書室主任任內，違背職務收取賄賂100萬元。2.施國隆於105年10月間，就有關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儀器採購案，在無詳細評估、無管理維護計畫、亦無衡量實際需求情形下即裁示儘速辦理採購，最後造成政府高達1,417萬7,872元之損失。又106年底已明知蕭銘彬為廉政風險人員，竟於107年11月5日，將蕭銘彬調至主辦採購業務之秘書室事務科科長職務，並於109年3月10日將蕭銘彬陞任為專門委員兼秘書室主任，綜理秘書室含採購在內之全般業務，致使蕭銘彬辦理上述雲端火災預警採購案，違背職務收受賄賂100萬元。3.蕭銘彬所為，違反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5條、第6條規定，施國隆所為，違反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5條、第7條規定，均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之應受懲戒事由，且有懲戒必要，而移送本院第一審審理。(二)本院第一審以111年度澄字第4號案件審理結果，判決蕭銘彬撤職並停止任用三年，施國隆減少退休金百分之二十（下稱原判決）。(三)蕭銘彬、施國隆對原判決不服，均提起上訴。
二、被上訴人移送意旨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判決略以：
(一)蕭銘彬於104年5月22日至106年11月8日期間，擔任文資局古物遺址組水下科科長，辦理並監督該科採購事務及各項程序，對於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報告具有收件、退件及初審之指揮監督權限，並得列席參加後續之專案小組會議及審議會，具有對審查時程及是否通過審查之實質影響力；於106年11月9日至107年11月4日期間，擔任該局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研發企劃科科長，負責文化資產保存及管理維護技術研究等事項；於107年11月5日至109年3月9日期間，擔任文資局秘書室事務科科長，辦理並監督該科採購事務及各項程序，繼於109年3月10日至110年3月9日調陞文資局專門委員兼秘書室主任，綜理秘書室全般事務。施國隆於102年9月23日至110年1月16日擔任文資局局長職務，負責綜理局務，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其等均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二)蕭銘彬有如下違失事實：
  1.蕭銘彬違失事實一：
  ⑴104年12月9日水下文資法公布施行後，文化部依據該法第9條第2項規定，於105年12月9日訂定發布施行「水域開發利用前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及處理辦法」，惟因多數開發商於前開辦法發布時已開始進行水下文化資產調查，故針對此類開發商，省略其提報調查計畫之程序，由開發商將初步調查之結果撰擬「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報告」後函報文資局，由該局水下科收案簽請召開專案小組會議，會議審核通過後提報審議會審查即可。
  ⑵蕭銘彬於105年11月15日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前某日，主動邀約盟帝電科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盟帝公司)董事兼副總經理譚順倫洽談盟帝公司撰擬調查報告一事，並提議倘若盟帝公司願意交付賄賂，其將提供參考資料及協助校對調查報告之內容，並向各開發商暗示必須委請盟帝公司撰擬調查報告，否則不易通過審查或遭退件，待盟帝公司順利收取製作調查報告之報酬後，再將各開發商所支付報酬之3成作為賄賂交付蕭銘彬，蕭銘彬即允諾協助順利通過專案小組委員之審查，以此作為收受賄賂之對價等情，譚順倫便基於對於公務員不違背職務之行為期約進而交付賄賂之犯意聯絡而應允之。蕭銘彬遂陸續向各開發商施壓或推薦盟帝公司，盟帝公司於106年間陸續向各開發商收取報酬共計約890萬餘元。
  ⑶譚順倫再依約先於106年1月23日，在文資局南海工作坊同大樓1樓之星巴克廁所內，將現金110萬元交付蕭銘彬收受，又於106年5、6月間某日，與蕭銘彬相約在臺北市中正紀念堂捷運站3號出口之廁所內，將餘款62萬元交付蕭銘彬收受，至此蕭銘彬共向譚順倫收受172萬元之賄賂，作為協助盟帝公司所撰擬調查報告通過審查之對價。
  2.蕭銘彬違失事實二：
  ⑴蕭銘彬於105年4、5月前某日，得知水下科預計就ROV、SSS及SBP等水下儀器設備辦理採購後，即向玉豐公司實際負責人張乃仁透露，張乃仁便透過玉豐公司業務總監林坤潭委請玉豐公司代理經銷商盟帝公司譚順倫與蕭銘彬洽詢投標相關事宜，譚順倫、林坤潭及張乃仁即共同基於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之行為期約及交付賄賂之犯意聯絡，決議由玉豐公司出面承攬上開採購案，並同意將賄賂以顧問費之名義支付盟帝公司後，由譚順倫轉交蕭銘彬作為其協助包庇護航玉豐公司得標之對價，雙方達成協議，並期約由玉豐公司於ROV案擬定獨家設備規格、於SSS及SBP代擬相關儀器規格，作為該等採購案之招標文件內容，且同意事先告知譚順倫投標廠商之家數，以排除或限制其他廠商競爭，蕭銘彬遂基於洩漏關於採購應秘密之資訊及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期約及收受賄賂之接續犯意，先後將譚順倫所交付、由張乃仁、林坤潭針對ROV、SSS及SBP採購案所擬定之配備規格檔案，交由不知情之承辦人陳盈錦據以分別納入ROV案、SSS及SBP案之規格需求說明書內，其中在ROV案之規格需求說明二、水下無人載具（含相關設備）規格中訂定僅有玉豐公司ROV儀器設備可符合之規格，而以此方式限制ROV案之競爭。嗣水下科分別於105年10月25日、同年11月2日為辦理ROV、SSS及SBP財物採購招標案，簽由局長施國隆批示「如擬」。玉豐公司因而順利於105年12月22日，以決標金額1,890萬4,670元標得ROV案，於105年12月30日，以決標金額1,106萬3,280元標得SSS及SBP採購案。
  ⑵106年4月10日ROV案、SSS及SBP案陸續辦理財物結算驗收後，譚順倫分次於106年6月初某日及106年10月6日，在文資局南海工作坊9樓辦公室旁之男廁內，分別交付300萬元及50萬元之賄款予蕭銘彬收受，又於107年3月初某日及107年3月中旬某日，在臺中市新時代購物廣場地下4樓停車場消防門旁之樓梯間，分別交付165萬元及70萬元之賄款予蕭銘彬，蕭銘彬因而利用承辦水下儀器設備案之機會，向譚順倫、林坤潭及張乃仁等人收受共計585萬元之賄賂。
  3.蕭銘彬違失事實三：
  ⑴蕭銘彬於107年11月5日擔任文資局秘書室事務科科長後，文資局局長施國隆指示蕭銘彬開始著手規劃雲端火災預警採購案，並定性為勞務採購而採用限制性招標之方式招標，再準用最有利標方式決標，以選擇最合適之廠商，蕭銘彬因而於108年6、7月間某日，邀集頂石公司總經理李佳琳及消防設備師黃亮儒，協商如何辦理，三人便約定由黃亮儒負責規劃設計後，推由巨烽公司出面投標，待得標後再由頂石公司負責出售軟體及硬體設備，巨烽公司則負責總體施作部分，黃亮儒遂開始向蕭銘彬瞭解雲端火災預警案之規劃需求，後續並提供其所規劃設計之工程需求說明書（含設備性能、設計規格、圖說及預算等）予蕭銘彬修改，倘經文資局引用作為招標文件內容，便可提高巨烽公司得標之機會。
  ⑵蕭銘彬深知黃亮儒事先為文資局規劃設計之雲端火災預警案之工程需求說明書，已為巨烽公司實際負責人劉勇成所知悉，且即將作為該採購案之招標文件內容，其為圖私人不法利益及確保巨烽公司標得該採購案，竟基於洩漏關於採購應秘密之資訊及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要求及收受賄賂之犯意，一方面先將黃亮儒儲存在隨身碟內之該採購案設計規格、圖說等內容，轉交不知情之承辦人鄔金柱據以作為文資局之招標文件並上網公告招標，相當於已事先將關於採購應秘密之設計圖說及報價單等資料事先提供劉勇成參考，使得巨烽公司進而取得較其他廠商優勢之地位而鞏固其確定得標之機會；另一方面蕭銘彬亦於108年8月中上旬某日，藉機向黃亮儒佯稱文資局逢年過節負擔很大，如該採購案順利由巨烽公司得標，需要100萬元費用等語，向黃亮儒、劉勇成索賄，其等同意以100萬元作為蕭銘彬違法協助巨烽公司得標之對價，以確保巨烽公司順利標得該採購案。
  ⑶嗣雲端火災預警案於108年10月31日辦理公開招標後，巨烽公司因而順利於109年1月20日以900萬元標得該採購案。劉勇成、黃亮儒即於109年3月17日及109年6月2日在蕭銘彬於文資局綠建築大樓2樓之秘書室主任辦公室內，分別將30萬元及40萬元之賄款交付蕭銘彬收受。劉勇成又於109年12月3日在蕭銘彬於文資局育成中心R13大樓1樓之專門委員辦公室內，將30萬元之賄款交付蕭銘彬收受。蕭銘彬因而利用承辦雲端火災預警案之機會，向巨烽公司劉勇成、黃亮儒收受共計100萬元之賄賂。
(三)施國隆有如下違失事實：
  1.施國隆違失事實一：
    文化部第1屆水下文化資產審議會第1次會議於105年10月21日召開，由施國隆擔任主席，會議中有關「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儀器採購案」之決議為「請業務單位再詳細評估並進行管理維護計畫配套措施，衡量實際需求後購置。」惟於審議會後3日的105年10月24日，由施國隆召開文資局預算執行情形會議，施國隆無視上開決議，在無詳細評估、無管理維護計畫、亦無衡量實際需求情形下即裁示儘速辦理採購。水下科遂依據施國隆指示，簽擬ROV、SSS及SBP等採購案之招標，均為施國隆核定「如擬」。再者，由施國隆核定之ROV、SSS及SBP財物採購案，再加上SSS及SBP採購之後續擴充案，總計決標金額為3,826萬9,190元，據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彰化地檢）偵查卷證，得標廠商玉豐公司於各標案驗收後，匯給盟帝公司之佣金，總計高達1,417萬7,872元，占總得標金額3,826萬9,190元之37％，顯見玉豐公司扣除此一千四百餘萬元之佣金後尚有利潤，變相造成政府高達1,417萬7,872元公帑之損失。施國隆身為文資局局長，所核定上述105年10月31日簽所載採購金額3,940萬元、105年11月14日簽所載採購金額1,984萬元，合計將近5,924萬元之鉅額經費進行採購，又未能監督防範，就其中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儀器採購案，採購之前未經詳細評估需求，採購金額之訂定亦未經市場行情調查含訪價程序等，致玉豐公司在該採購案以高於市場行情得標，造成一千四百多萬元公帑之損失。
  2.施國隆違失事實二：
    106年10月6日文資局古物遺址組水下科科長蕭銘彬遭具名民眾向文化部部長鄭麗君檢舉，指稱蕭銘彬要求風力發電廠商接洽指定業者辦理水下探測評估疑涉收取回扣及圖利，經文化部政風處於同年11月2日函送廉政署立案偵辦，鄭部長於同日約見施國隆，要求將蕭銘彬調離職務，施國隆遂於106年11月9日將蕭銘彬調至臺南市該局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研發企劃科科長職務（仍在臺中上班），惟不到1年期間，施國隆未考量蕭銘彬為廉政風險人員，竟在文資局政風室主任空窗期間，於107年11月5日，將蕭銘彬調至主辦採購業務之秘書室事務科科長職務，且未作任何防範監督措施，致使蕭銘彬於辦理雲端火災預警採購案時，違反政府採購法洩漏採購應秘密之資訊、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其後施國隆又在文資局政風室主任再度空窗期間，於109年3月10日將蕭銘彬陞任為專門委員兼秘書室主任，綜理秘書室含採購在內之全般業務，蕭銘彬居然於109年3月、6月、12月分別在秘書室主任辦公室及專門委員辦公室公然接受得標廠商送來雲端火災預警案之賄款（詳情如原判決蕭銘彬違失事實貳之三所載），施國隆均有監督及防範貪瀆不周之嚴重違失。
(四)原審綜合調查證據並斟酌一切事證結果，認上述蕭銘彬、施國隆違失事實明確。蕭銘彬上開行為，除觸犯刑罰法律外，且有違現行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所定公務員應清廉之旨，施國隆上開行為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第3點、第12點監督考核及防範貪瀆行為發生之職責，及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8條公務員應謹慎勤勉、力求切實之旨。蕭銘彬、施國隆所為係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之違法失職行為，蕭銘彬之貪污行為、施國隆未盡監督防範之責，二人所為均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為維護公務紀律及確保公務秩序之整體利益，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審酌蕭銘彬為高階公務員，竟連續多年就多件政府採購案件期約、收受賄賂，非僅就單一案件偶然為之，而且其收賄金額合計高達857萬元，累積金額甚鉅，情節非輕，所為嚴重危害國家法益，且其行為違反義務之程度嚴重，對政府信譽所生之損害及影響深遠，惟考量蕭銘彬於刑事案件偵審中自白，坦承本件違失行為，並自動繳回所收之賄款，以及其行為之動機，家人生活情形，及其在職期間表現，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各款所列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撤職並停止任用三年之懲戒處分。另審酌施國隆為機關首長，未能切實執行職務，監督所屬，對有貪瀆跡象之公務員未能監督防範犯罪之發生，又使其擔任採購業務之事務科長、秘書室主任，助長貪污等重大犯罪行為之發生，辜負國民對於公務員職務公正性及其身分廉潔性之信賴，造成政府信譽之嚴重損害以及公帑之巨額損失，並審酌其行為之手段、違反義務之程度、行為後之態度及其已退休等事實，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各款所列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減少退休金百分之二十之懲戒處分。
(五)至於移送意旨以施國隆110年1月16日屆齡退休後，同年3月1日未迴避而開始擔任頂石公司顧問，涉及111年6月24日修正公布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之1（修正後條次變更為16條）「公務員離職應利益迴避」規定，應予究責等語。此部分為公務員於離職後始發生之行為，並非公務員懲戒法適用之範圍，因而不併付懲戒。
四、上訴意旨：
(一)蕭銘彬上訴意旨略以：
  1.上訴聲明：
  ⑴原判決廢棄。
  ⑵請求發回懲戒法庭第一審，或給予蕭銘彬較輕之處分。
  2.上訴理由：
  ⑴蕭銘彬及辯護人於原審均有請求進行言詞辯論，原審卻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違背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2項規定。
  ⑵原判決理由貳、二、(一)指「玉豐公司因而順利於l05年12月22日，以決標金額l,890萬4,670元標得R0V案，於l05年12月30日，以決標金額l,l06萬3,280元標得SSS及SBP採購案」卻又於判決理由肆、二指「採購金額之訂定亦未經市場行情調查含訪價程序等，即以將近5,924萬元之鉅額經費進行採購，又未能監督防範，致玉豐公司以高於市場行情得標，造成一千四百多萬公帑之損失」，顯然判決理由矛盾。
  ⑶蕭銘彬就違失事實一於偵查中供述重要事項因而得以追訴其他正犯，就違失事實二、三於行為後主動自首並繳交全部犯罪所得，並於歷次偵查、審判中自白，原判決僅考量蕭銘彬偵審中自白、坦承犯行、自動繳回賄款、行為動機、家人生活情形，卻未審酌蕭銘彬行為所生損害、影響以及行為後態度，亦未審酌蕭銘彬就違失行為二、三係自首而非自白，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二)施國隆上訴意旨略以：
  1.上訴聲明：
  ⑴原判決廢棄。
  ⑵請求作成施國隆應不受懲戒之裁判。
  2.上訴理由：
  ⑴原審依職權向文資局調取之文化部l12年l1月21日文政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附件、文化部文資局l12年11月28日文資政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附件，即為原判決附表二丁證3至丁證16，卻否准施國隆辯護人閱卷之請求，顯然違背法令。
  ⑵原判決就施國隆違失事實一部分「採購金額之訂定亦未經市場行情調查含訪價程序等」、「致玉豐公司以高於市場行情得標」、「在未詳細評估，亦未製作管理維護計畫之情形下，即裁示儘速辦理採購」，未說明其判斷之證據及理由，亦與客觀證據不符，有判決違背法令，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情形：文資局辦理採購案之底價，係由主任秘書核定，局長並不知情，訪價亦非局長之職務，是以本案究竟有無訪價以及如何招標底價，至少應該函詢當時之主任秘書，原審就此部分未經調查證據，即逕以推測，顯有判決違背法令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情形。又施國隆於l05年l0月24日檢討l05年預算執行情形會議裁示盡速辦理前揭採購外，並特別裁示「並研妥使用及管理維護單位」，此有甲證4第33頁（原審卷一第66頁）可證，業務單位遂於同年月31日再次簽辦採購案，並於說明詳載「二、本次採購之ROV規劃先交由本局委託辦理臺灣附近海域普查單位，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使用並管理維護；本組於採購前即委託中山大學辦理採購水下探測及保護區管理維護所需儀器設備之規格訂定、檢試驗方式及標準，並協助驗收等相關事宜，該校已前往澎湖與中央研究院目前配合調查之船長，就ROV將來在船上裝設位置充分溝通，惟考量讓中央研究院人員能充分瞭解該設備性能及操作方式，在招標文件已增加實際海域教育訓練課程。」顯然已經具有管理維護計畫配套措施，此有甲證4第33頁（原審卷一第66頁）可證。再者，從該採購簽之公文簽辦/會辨意見中「回應主計室意見：1.本案採購儀器應用於l06年度臺灣附近海域普查計畫，使用ROV進行普查調查。」、「4.本案前已委託中山大學辦理採購水下探測及保護區管理維護所需儀器設備之規格訂定、檢試驗方式及標準，並協助驗收等相關事宜，有關檢試驗及驗收將由中山大學訂定並協助，於期末報告檢附。」此亦有甲證4第36頁（原審卷一第69頁）可證採購單位已有管理維護計畫配套措施，嗣經所有相關簽辦/會辦部門簽核後，施國隆始於l05年l1月3日決行。原判決「在未詳細評估，亦未製作管理維護計畫之情形下，即裁示儘速辦理採購」，顯與上開客觀證據不符，當有判決違背法令，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情形。
  ⑶關於施國隆違失事實一，原判決第34頁「先後採購ROV一套、SSS二組及SBP一組及MB一組(即SSS及SBP採購之後續擴充案)，均由施國隆核定」，與客觀證據不符，該案實係由當時任文資局張仁吉副局長所核定，此有106年7月24日古物遺址組簽（乙1證14）可證，此部分有理由與事實矛盾之違背法令情形。
  ⑷原判決就施國隆違失事實二部分「施國隆於l06年11月知悉蕭銘彬為廉政風險人員」，均未確實調查證據，徒憑臆測，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背法令，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之情形。
  ⑸施國隆違失事實一發生於105年10月24日，與施國隆違失事實二於107年11月5日將蕭銘彬調職，無論從時間上、事務本質上之關聯性，原判決均未交代其推論、辯證之實質理由，顯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⑹原審判決認定上訴人施國隆違失事實一部分之違失事實為「惟於審議會後3日的l05年l0月24日，由施國隆召開文資局預算執行情形會議，施國隆無視上開決議，在無詳細評估、無管理維護計畫、亦無衡量實際需求情形下，即裁示儘速辦理採購。水下科遂依據施國隆指示，簽擬ROV、SSS及SBP等採購案之招標，均為施國隆核定 『如擬』」(原審判決第26頁)。 而上開違失事實被付懲戒人之「決行」行為終了之日分別為105年l1月3日、l05年l1月14日(原審卷一第68、76頁)，而本案繫屬懲戒法院之日為ll1年6月10日(原審卷一第9頁)，顯已逾公務員懲戒法第20條第2項之5年時效，不得予以減少退休(職、伍)金、降級、減俸、罰款、記過或申誡之懲戒。
  ⑺原判決認定「施國隆未盡監督防範之責，其人事遷調間接助長蕭銘彬之貪瀆行為」(原判決第31頁)，核其所為僅係「間接」助長蕭銘彬雲端火災預警案部分之違失，其違反義務之程度自不能與「直接」助長蕭銘彬之貪瀆行為等同視之，況該雲端火災預警系統比原來之單純消防設備採購案更省公帑、效益更好，此有甲證16-2可證(原審卷三第56頁至57頁)，顯見其行為所生之損害或影響尚非重大，原審判決先認定「間接」卻未與「直接」態樣加以區分，顯有判決矛盾之情，更違反公平原則、平等原則，原審漏未依法審酌上開情節，亦有判決違背法令致影響判決結果之情形。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院懲戒法庭第二審為法律審，僅審查懲戒法庭第一審判決有無違背法令，故為其判決基礎之事實，應以懲戒法庭第一審判決所確定事實為依據，此觀諸公務員懲戒法第66條第1項、第75條第1項規定自明。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均屬懲戒法庭第一審之職權，倘未違背證據法則，或經驗、論理法則，自不得任意指為違背法令，而執為向懲戒法庭第二審提起上訴之理由。查：
  1.原判決依原審卷內事證，認定施國隆先後於105年11月3日、105年11月14日核定之上述兩案總採購金額（分別含後續擴充金額2,000萬元、850萬元）合計將近5,924萬元之鉅額經費進行採購，未能盡監督防範之責，其中違失事實一部分，使玉豐公司以高於市場行情得標，造成一千四百多萬公帑之損失，於法無違，蕭銘彬以分屬不同事項之金額，混為一談，指摘原判決理由貳、二、(一)與理由肆、二互相矛盾，及施國隆否認其核定MB採購簽（即依其所核定之SSS及SBP採購案《含後續擴充金額850萬元》之後續擴充採購），指摘原判決就此認定與客觀證據不符，有理由與事實矛盾之判決違法云云，均不可採。
  2.施國隆指原判決就施國隆違失事實一部分「採購金額之訂定亦未經市場行情調查含訪價程序等」、「致玉豐公司以高於市場行情得標」、「在未詳細評估，亦未製作管理維護計畫之情形下，即裁示儘速辦理採購」，未說明其判斷之證據及理由，亦與客觀證據不符，有判決違背法令，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情形部分。經查，原判決已於理由肆、二詳細說明其認定事實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就原判決此部分理由的重點，本院列示如下：
  ⑴其中所謂蕭銘彬於110年8月5日廉政署詢問時為相關證述，所引廉政署卷一第188頁之詢答，其內容為：「（《提示：第一屆水下文化資產審議會第一次會議會議記錄》召開水下文化資產審議會，審查的標的為何？）這個是我們海測儀器的報告案，就是要增購海測儀器的報告案。」「（承上，為何會將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儀器採購案納入水下文化資產審議會審查？）我知道的是施局長為了要規避行政責任，所以才會送交審議會讓委員去決議採購，替他背書。」「（該次會議決議為，『請業務單位再詳細評估並進行管理維護計畫配套措施，衡量實際需求後購置』，業務單位後來如何評估？管理維護計畫之配套措施為何？）後來就沒有評估了，局長回去就要我們召開古物遺址組105年度檢討預算執行情形會議，雖然審議會有意見，局長仍裁示辦理採購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儀器。也沒有製作管理維護計畫。」
  ⑵原判決已詳引證據，而認定「該水下儀器設備採購案係由水下科主辦，蕭銘彬竟委請投標廠商玉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張乃仁擬定相關儀器設備之規格及預算，經編寫修改後即以之為採購案之招標文件，先後採購ROV一套、SSS二組及SBP一組及MB一組（即SSS及SBP採購之後續擴充案），均由施國隆核定，總計決標金額為3,826萬9,190元，據彰化地檢偵查卷證，得標廠商玉豐公司於各標案驗收後，以『業務推廣顧問費』之名義支付盟帝公司，總計匯給盟帝公司之佣金，高達1,417萬7,872元，占總得標金額3,826萬9,190元之37％，顯見玉豐公司扣除此1千4百餘萬元之佣金後尚有利潤，變相造成政府高達1,417萬7,872元公帑之損失」。
    從而，施國隆此部分之上訴理由，並不可採。
  3.施國隆上訴指摘原判決所謂「施國隆於106年11月知悉蕭銘彬為廉政風險人員」，均未確實調查證據，徒憑臆測，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背法令，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之情形云云。經查，原判決理由欄肆、一、(三)已經詳細交代施國隆、文資局政風室主任、文化部政風處處長，以及時任文化部長鄭麗君之相關對話，確認施國隆於106年11月即知悉蕭銘彬當時與廠商往來密切並有不當接觸，有風紀風險顧慮。從而，施國隆此部分上訴理由並不可採。
  4.施國隆上訴指摘違失事實一發生於105年10月24日，與違失事實二於107年11月5日將蕭銘彬調職，無論從時間上、事務本質上之關聯性，原判決均未交代其推論、辯證之實質理由，且自施國隆就上開違失事實之決行日即105年11月3日、105年11月14日至本案繫屬懲戒法院之日111年6月10日，已逾行使懲戒權5年期間，顯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及違反公務員懲戒法第20條第2項之規定云云。經查，施國隆兩個違失行為均起因於其文資局長職務期間對蕭銘彬違失行為未盡監督之責，蕭銘彬違失事實持續在上開職務任內發生，其二違失行為有時間上及事務本質上的關聯性，本於違失行為一體性，以最後一個違反義務行為之終了日即109年12月3日起計算。從而，原判決認為未逾公務員懲戒法第20第2項懲戒權行使期間，並無理由不備或違反上開規定之情形。是以，施國隆此部分上訴理由亦不可採。
(二)國家對於公務員懲戒權之行使，係基於公務員與國家間公法上之職務關係，就公務員之違失行為，整體評價該公務員是否適任而為適當之懲戒處分，此與刑事法院對犯罪行為科以刑罰，二者之性質、功能與目的均有不同，衡量相關事項之規定亦有差異，無從相互類比。再者，懲戒處分之輕重，係屬懲戒法庭第一審職權裁量之事項，如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未違反比例原則，即無違法可言。原審依憑本案卷附全部證據資料，審酌蕭銘彬為高階公務員，竟連續多年就多件政府採購案件期約、收受賄賂，非僅就單一案件偶然為之，而且其收賄金額合計高達857萬元，累積金額甚鉅，情節非輕，所為嚴重危害國家法益，且其行為違反義務之程度嚴重，對政府信譽所生之損害及影響深遠，惟考量蕭銘彬於刑事案件偵審中坦承本件違失行為，並自動繳回所收之賄款，以及其行為之動機，家人生活情形，及其在職期間表現，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各款所列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撤職並停止任用三年。另審酌施國隆為機關首長，未能切實執行職務，監督所屬，對有貪瀆跡象之公務員未能監督防範犯罪之發生，又使其擔任採購業務之事務科長、秘書室主任，助長貪污等重大犯罪行為之發生，辜負國民對於公務員職務公正性及其身分廉潔性之信賴，造成政府信譽之嚴重損害以及公帑之巨額損失，並審酌其行為之手段、違反義務之程度、行為後之態度及其已退休等事實，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各款所列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減少退休金百分之二十。以上均屬懲戒法庭第一審關於懲戒處分輕重裁量權之適法行使，並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違反比例原則情事。原判決已審酌蕭銘彬於偵審中坦承本件違失行為，論斷其是否適任公務員懲戒處分時，至該坦承違失行為之陳述是否符合刑事案件自首之減、免刑要件，非懲戒程序所審酌事項，則原判決未敘明蕭銘彬坦承其違失行為二、三之陳述是否屬自首，不影響對其懲戒處分之量處，難認有何違法可言。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之懲戒處分理由不備、理由矛盾、違反公平、平等原則云云，均無理由。
(三)再者，本院詳查原審卷證，並無蕭銘彬、施國隆或辯護人請求言詞辯論之情事，蕭銘彬指摘其與辯護人於原審請求言詞辯論云云，顯然出於誤會。則原審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規定，未經言詞辯論而逕行判決，合乎法律規定。
(四)此外，施國隆指摘原審否准其辯護人閱覽文化部列為密件之該部l12年l1月21日文政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附件、文資局l12年11月28日文資政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附件，違反法令一節。經查，原審受命法官於112年12月19日準備程序期日，當庭以電腦設備於顯示器將上述兩份列為密件之公文（含附件），提示予兩造詳細閱覽內容，蕭銘彬、施國隆及其辯護人均已表達個別之意見，顯然已經給予當事人完全之閱卷、充分表示意見之機會。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對上訴人在原審之辯解如何不足採之論據取捨等，均已詳為論斷，並無上訴人所稱判決理由不備或理由矛盾、違反公平、平等原則等違背法令情事。上訴人其餘所訴各節，無非就原判決業已論駁之理由以及就原審證據取捨、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以及依法所為懲戒種類及懲度之決定為爭執，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事，求予廢棄，其上訴難認有理由，且本案各節已臻明確，無行言詞辯論之必要，因而不經言詞辯論予以駁回上訴。
六、蕭銘彬違失事實之一至三部分，業由彰化地檢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3435、9238、14526、14527、14528、14529號起訴書提起公訴，並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於112年3月16日以110年度訴字第1060號刑事判決，對蕭銘彬分別論處下列罪刑（沒收部分從略）：(1)就違失事實一部分，依貪污治罪條例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3年8月，褫奪公權4年。(2)就違失事實二、三部分，均依貪污治罪條例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判決免刑。蕭銘彬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於113年6月25日駁回上訴。蕭銘彬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3年10月30日駁回上訴而確定。上述偵查、審判結果，有各該起訴書、判決書在卷可證，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74條第1項但書、第76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上訴審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輝煌
                                  法  官  葉麗霞
                                  法  官  吳光釗
                                  法  官  周占春
                                  法  官  黃麟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張品文



